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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海 省 人 民 政 府

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

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实施意见

青政 〔２０１５〕４５号

各市、自 治 州 人 民 政 府,省 政 府 各 委、办、
厅、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 «关于国家重大科研

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意见»(国
发 〔２０１４〕７０号)精神,加快推进全省科研设

施与仪器向社会开放,进一步提高科技资源利用

效率,现结合我省实际,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深入贯彻党中央和国务院

的一系列相关决策部署,围绕提高全社会科技创

新能力,以统筹共享为基础,以健全创新体系为

核心,通过管理和运行机制的改革创新,加快推

进科研基础设施与仪器向全社会开放,实现资源

共享,充分释放服务潜能,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提供有效支撑.
(二)主要目标.力争用三年时间,基本解

决科研基础设施与仪器分散、重复、封闭、低效

的问题.使科研设施与仪器开放共享制度、标准

和机制更加健全,所有财政投入并符合条件的科

研基础设施与仪器全部入网实现开放共享,全省

科研基础设施与仪器等科研资源利用率和开放水

平进一步提高,为中小企业全社会科技创新服务

的能力显著提升,基本建成定位准确、布局合

理、规范统一、功能齐全、开放高效、队伍稳

定、分层管理、保障到位、覆盖全面的网络化管

理服务体系.
(三)适用范围.科研设施与仪器包括大型

科学装置、科学仪器中心、科学仪器服务单元和

单台 (套)价值在１０万元及以上的科学仪器设

备等,主要分布在高校、科研院所 (含中央驻青

科研单位)和部分企业的各类重点实验室、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分析测试中心、野外科学观

测研究站及大型科学设施中心等研究实验基地.

其中,科学仪器设备分为分析仪器、物理性能测

试仪器、计量仪器、电子测量仪器、地球探测仪

器、大气探测仪器、特种检测仪器、激光器、工

艺试验仪器、计算机及其配套设备、天文仪器、
医学科研仪器、核仪器、其他仪器等１４类.

二、重点任务

(一)科研设施与仪器纳入网络管理平台进

行统一管理.
省科技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在进一步

完善已有的大型科学仪器共享服务平台的基础

上,建成省级大型科学仪器共享服务网络管理平

台,并将所有符合条件的科研设施与仪器纳入平

台统一管理.科研设施与仪器管理单位 (以下简

称管理单位)按照国家统一的标准和规范,建立

在线服务平台,公开科研设施与仪器使用办法和

使用情况,实时提供在线服务.管理单位的服务

平台统一纳入省级大型科学仪器共享服务网络管

理平台,形成跨部门、跨领域的网络服务体系.
管理单位建立科研设施与仪器运行和开放情

况的记录,并通过省级大型科学仪器共享服务网

络管理平台和国家网络管理平台,定期向社会发

布科研设施与仪器开放制度及实施情况,公布科

研设施与仪器分布、利用和开放共享情况等

信息.
(二)科研设施与仪器实行分类开放共享.
对于大型科学装置、科学仪器中心,有关部

门和管理单位要将向社会开放纳入日常运行管理

工作.对于单台套价值在１０万元及以上的科学

仪器设备,省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统筹协

调,按不同专业领域或仪器功能,打破管理单位

的界限,推动形成专业化、网络化的科学仪器服

务机构群.对于通用科学仪器设备,通过建设仪

器中心、分析测试中心等方式,集中集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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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开放共享和高效利用.建立科研设施与仪器

查重评议制度,制定大型科研设施和仪器联合评

议办法,对于利用财政资金拟新建设施和新购置

仪器,应强化查重评议工作,并将开放方案纳入

建设或购置计划.管理单位应当自科研设施与仪

器完成安装使用验收之日起３０个工作日内,将

科研设施与仪器名称、规格、功能等情况和开放

制度提交省级网络管理平台.
对于利用科研设施与仪器形成的科学数据、

科技文献 (论文)、科技报告等科技资源,要根

据各自特点采取相应的方式对外开放共享.开放

共享情况要作为科技资源建设和科技计划项目管

理考核的重要内容.
(三)建立激励引导机制.
管理单位对外提供开放共享服务,可以按照

成本补偿和非盈利性原则收取材料消耗费和水、
电等运行费,还可以根据人力成本收取服务费,
服务收入纳入单位预算,由单位统一管理.管理

单位对各类科研设施与仪器向社会开放服务建立

公开透明的成本核算和服务收费标准,行政主管

部门要加强管理和监督.对于纳入省级和国家级

网络管理平台统一管理、享受科教用品和科技开

发用品进口免税政策的科学仪器设备,在符合监

管条件的前提下,准予用于其他单位的科技开

发、科学研究和教学活动.
统筹考虑和严格控制在新上科研项目中购置

科学仪器设备.将优先利用现有科研设施与仪器

开展科研活动作为各科研单位获得省科技计划支

持和申报国家科技计划的重要条件.
鼓励企业和社会力量以多种方式参与共建省

级和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组建专业的科学仪

器设备服务机构,促进科学仪器设备使用的社会

化服务.
(四)建立开放评价体系和奖惩办法.
省科技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评价

制度,制定评价标准和办法,引入第三方专业评

估机制,定期对科研设施与仪器的运行情况、管

理单位开放制度的合理性、开放程度、服务质

量、服务收费和开放效果进行评价考核.评价考

核结果向社会公布,并作为科研设施与仪器更新

的重要依据.对于通用科研设施与仪器,重点评

价用户使用率、用户的反馈意见、有效服务机

时、服务质量以及相关研究成果的产出、水平与

贡献;对于专用科研设施与仪器,重点评价是否

有效组织了高水平的设施应用专业团队以及相关

研究成果的产出、水平与贡献.
管理单位应在满足单位科研教学需求的基础

上,最大限度推进科研设施与仪器对外开放,不

断提高资源利用率.对于加入共享网络平台的科

研设施与仪器开放效果好、用户评价高、能够及

时进行升级改造、取得新的行业认证资质的管理

单位,经评价考核后给予开放共享后补助支持,
调动管理单位开放共享积极性.对于不按规定如

实上报科研设施与仪器数据、不按规定公开开放

与利用信息、开放效果差、使用效率低的管理单

位,科技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在网上予以

通报,限期整改,并采取停止管理单位新购仪器

设备、在申报科技计划项目时不准购置仪器设备

等方式予以约束.对于通用性强但开放共享差的

科研设施与仪器,结合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的评价

考核结果,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可以按

规定在部门内或跨部门无偿划拨,管理单位也可

以在单位内部调配.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相关行

政主管部门要建立投诉渠道,接受社会对科研设

施与仪器调配的监督.
(五)明确管理单位的主体责任.
管理单位是科研设施与仪器向社会开放的责

任主体,要强化法人责任,切实履行开放职责,
自觉接受相关部门的考核评估和社会监督.要根

据科研设施与仪器的类型和用户需求,建立相应

的开放、运行、维护、使用管理制度,保障科研

设施与仪器的良好运行与开放共享.要落实实验

技术人员岗位、培训、薪酬、评价等政策.科学

仪器设备集中使用的单位,要建立专业化的技术

服务团队,不断提高实验技术水平和开放水平.
用户独立开展科学实验形成的知识产权由用

户自主拥有,所完成的著作、论文等发表时,应

明确标注利用科研设施与仪器情况.加强网络防

护和网络环境下数据安全管理,管理单位应当保

护用户身份信息以及在使用过程中形成的知识产

权、科学数据和技术秘密.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加快推进科研设施与仪

器向社会全面开放,进一步提高科技资源利用效

率,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的重要举措,
为积极建立和推进资源共享的有效机制,统筹协

调、督促落实和确保我省此项工作有序推进,建立

省科技厅牵头,省财政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经济

和信息化委、省教育厅等部门参加的省科研设施和

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加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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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共享工作的监督管理和指导支持.
(二)明确责任分工.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

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各有关部门

要高度重视,将加快推进科研设施与仪器开放工

作纳入重要的议事日程,切实履行对管理单位开

放情况的管理和监督职责,实施年度考核,把开

放水平和结果作为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各管理

单位要精心组织,统筹安排,责任到人,进一步

完善工作机制,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保障科研

设施与仪器的良好运行与开放共享.
(三)建立开放共享后补助和运行管理机制.

根据财政预算管理的要求,在省级科技发展专项

资金中设立大型科研设施和仪器共享服务补贴专

项资金 (以下简称 “专项资金”),对加入共享

网络的大型科学仪器为社会提供分析测试服务和

升级改造,管理单位取得行业认证资质,学科带

头人共享使用等活动给予后补助支持,促进科技

资源共享与优化配置.省科技厅设立青海省大型

仪器平台管理中心,负责省级大型科学仪器共享

服务网络管理平台的日常管理、资源调查、运行

维护以及和国家级网络管理平台的衔接工作,专

项资金给予必要的工作经费支持.
四、实施进度安排

２０１５年,省科技厅会同相关部门启动现有

科研设施与仪器的资源调查,摸清家底,修正和

完善现有大仪共享服务平台各项功能,建立科研

设施与仪器资源数据库,逐步实现科研设施与仪

器向社会开放的全覆盖.贯彻落实国家科研设备

和仪器管理单位服务平台的标准规范和开放制

度.按照国家统一的评价办法,结合我省实际,
开展评价考核.全面开展大型科学仪器的共享服

务后补助工作.
２０１６年,建立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教

育厅等相关部门对新购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的查重

和联合评议机制.在科技部的统一领导下,积极

协助建设全国统一的国家网络管理平台,并将我

省符合条件的科研设施和仪器纳入国家网络管理

平台.
遴选科研设施和仪器资源比较集中、能体现

青海特色行业测试服务的有代表性仪器管理单位

作为共享服务示范基地,建立科技资源和企业需

求对接的桥梁,搭建科技资源共享共用的实时服

务平台,通过制度、政策、奖惩、宣传等手段和

措施,促进科研设施和仪器示范基地的开放共

享,并以示范基地取得的良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推动全省科研设施和仪器的共享工作,促进区

域自主创新.
２０１７年,省科技部门对管理单位的科研设

施与仪器向社会开放情况进行评价考核,并向社

会公布评价考核结果.
本实施意见自２０１５年６月２１日起实施,有

效期至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０日.

青 海 省 人 民 政 府

２０１５年５月２２日

青 海 省 人 民 政 府

关于公布省政府工作部门单位权力

清单责任清单的决定

青政 〔２０１５〕５４号

各市、自 治 州 人 民 政 府,省 政 府 各 委、办、

厅、局: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

关于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重大部署,努力将

我省打造成行政审批事项最少、审批效率最高、

创新创业环境最优的省份之一.根据中共中央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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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

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办发 〔２０１５〕

２１号)的要求,省政府迅速行动,积极推进简

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工作,全面清理调整行

政职权,并组织开展了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 (以

下简称权责清单)编制工作.经全面清理、集中

审核、专家论证、合法性审查,列入清单编制范

围的省政府组成部门、直属机构、部门管理机

构、依法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中央垂直管

理部门设在我省的机构以及列入党群工作机构序

列但依法承担行政职能的单位等８２个部门和单

位的权责清单已编制完成,并经２０１５年６月１０
日省政府第４５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以

公布.

一、全面公开权责清单.经全面梳理,目前

８２个部门 (单位)行使行政职权事项共计７４８８
项,其中:行政审批４１２项 (其中,２８项为中

央驻青单位行政审批事项)、行政处罚５５８４项、

行政强制１６６项、行政征收征用３３项、行政收

费１６４项、行政给付１９项、行政裁决８项、行

政确认９６项、行政奖励５３项、行政检查１３８
项、行政监督２３２项、其他行政权力５８３项.各

部门和有关单位必须于６月底前在各自门户网站

等载体全文公布权责清单 (涉密项目按规定不予

公开),并主动接受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监

督,严格按权责清单履职尽责.清单的主要内容

包括:行政权力类别、职权编码、项目名称、实

施主体、实施依据、承办机构、运行流程图、办

理时限、监督电话以及收集社会各界对进一步取

消、调整行政权力事项意见的具体方式等.省编

办要对各部门和有关单位权责清单的公布给予及

时指导.省政府门户网站和青海政报也将适时同

步公开两个清单.

二、严格执行权责清单.各部门和有关单位

要按照 “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的

要求,不得在公开的权责清单外设定和实施其他

行政职权,不得擅自变更权力,不得变相行使已

取消、下放的权力事项,坚决杜绝随意新设、边

减边增、明减暗增、明放暗收等现象,切实做到

“政府权力进清单、清单之外无权力”,推进机

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对保留的

行政权力事项要进一步优化流程、简化程序、缩

短时限,规范自由裁量权,提高行政服务效能,

以方便群众办事.同时,要进一步建立健全监督

制约机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强化对行政权力

运行的监督.省编办、省政府法制办要建立有效

督查监管机制,推动权责清单制度落地见效.

三、实行清单动态管理.行政职权事项实行

编码号段管理,每项职权均为唯一编码.编码由

省审改办统一登记管理,各部门单位不得擅自调

整编码.权责清单公开后,各部门和有关单位要

按照全面深化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根据

法律法规规章的颁布、修订、废止以及部门职责

调整和权力事项的增减情况,及时进行动态调整

完善.省政府工作部门和有关单位的权责清单调

整,要遵循合法合理、公开透明、规范有序、便

民高效的原则,严格按程序进行,由权力行使部

门单位提出申请,经省审改办会同相关部门审核

后报省政府审定.

各市 (州)、县政府要按照省政府的统一部

署,加快推进权责清单制度,年底前完成本级政

府及工作部门、依法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权

责清单的公布工作.省政府工作部门和单位要指

导下级对口部门做好推进权责清单制度工作.各

地区、各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及时总结经验,

进一步完善决策科学、执行有力、流程优化、监

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确保２０１５年底前在全

省建成上下顺畅、横向衔接的权责清单体系.

青 海 省 人 民 政 府

２０１５年６月１４日

６

省政府文件



２０１５１１

青海省人民政府公报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 «青海省２０１５年深入推进依法行政

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工作要点» 的通知

青政办 〔２０１５〕８７号

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委、办、厅、局:
«青海省２０１５年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工作要点»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

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８日

青海省２０１５年深入推进依法行政

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工作要点

　　２０１５年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

政府工作的总体要求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

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

习贯彻 “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按照省委十二

届七次、八次全会决策部署,以体制机制创新为

突破口,以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建立健全依法决

策机制、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严格规范公正

文明执法为着力点,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

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

的法治政府,努力为我省 “坚持正确方向、全面

深化改革、奋力打造 ‘三区’、建设全面小康”
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和机制保障

１严格落实行政首长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

治政府第一责任人的要求,行政首长对推进依法行

政、建设法治政府负总责,切实承担起领导责任,
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各地区、
各部门要建立健全组织领导机制,成立以行政首长

为组长的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工作

领导小组,统筹安排部署本地区、本部门推进依法

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各项工作任务.

２制定出台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省委、省

政府两个 «实施意见»的具体工作方案,于５月

底前报省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３ 认真落实 «青海省依法行政考核办法

(试行)»,将依法行政工作作为衡量领导班子和

领导干部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纳入各级政府绩

效考核.切实组织好年度依法行政考核工作,进

一步提高依法行政考核在绩效考核中的权重.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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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充分发挥政府法制机构在推进依法行政、
建设法治政府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政府法制机构

作为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对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

治政府工作的日常督促检查,及时向行政首长报

告工作进展情况.省政府主要部门要单独设置法

制工作处室;各市、州政府要独立设置政府法制

机构,作为政府工作部门,并适当增加政府法制

工作人 员 编 制;西 宁 市、海 东 市 有 条 件 的 县

(区)政府也要独立设置政府法制机构,暂无独

立设置条件的县 (区)政府必须要有法制机构,
并保证两名以上专职法制工作人员.

５建立完善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

法治政府工作经费保障机制,深入推进依法行

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工作所需经费,统一纳入

财政预算予以保障.
二、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

６依法规范行政职权,编制权力清单和责

任清单.６月底前,省政府各部门要公开主要职

能、法律依据、实施主体、管理流程,明确岗位

职责,落实责任主体.

７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取消和

下放行政审批项目,规范、简化审批流程.继续

做好行政审批事项的 “接、放、管”工作,实行

目录管理制度,加快标准化建设,完善告知承诺

制度,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８合理划分不同层级政府事权,推进各级

政府事权规范化、法律化.结合政府机构改革,
强化省政府统筹区域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职

责,市州、县 (市、区)政府执行职责.

９依法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市场监管,
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市场主体合法权益.
建立公开透明的市场准入规则,规范市场主体交

易行为.依法规范各类中介机构和服务市场,积

极推进企业守信自律和失信惩戒机制.
三、建立健全依法决策机制

１０依法科学界定行政机关决策权,建立完

善行政决策规则和程序规定.积极落实公众参

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

论决定等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建立落实行政机关

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

１１充分发挥法律顾问在重大行政决策、制

度建设、推进依法行政等工作中的积极作用.重

大行政决策、重大制度建设以及重大合同签订、
重大行政执法行为实施等,都要组织法律顾问论

证.各市州、县 (市、区)政府要逐步建立法律

顾问队伍,西宁市、海东市所属县区政府、６州

州府所在地县 (市)年底前要全部建立法律顾问

队伍.有 条 件 的 乡 (镇)政 府 也 要 聘 请 法 律

顾问.

１２建立完善行政决策制定机关与执行机关

沟通机制,开展行政决策实施后评估工作.加强

对行政决策执行情况跟踪调查研究,及时形成调

研报告.
四、提高制度建设质量

１３严格遵守立法法和地方性法规、政府规

章制定程序,将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于立法全

过程.突出重点领域立法,省政府年内审议 «青
海省防震减灾条例»、«青海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青海省出版物市场管

理条例»、 «青海省可可西里自然遗产地保护条

例»、«青海省三江源生态保护办法»、«青海省国

家赔偿费管理办法»、«青海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

管理办法»、«青海省地理空间数据交换和共享管

理办法».

１４完善立法机制,健全立法项目征集、论

证制度,立法项目建议要向社会公开征集.扩大

政府立法征求意见和论证范围,建立政府立法意

见建议采纳情况反馈机制,完善与人大代表和政

协委员的联系、协商制度.

１５加强规范性文件管理工作,严格落实规

范性文件统一登记、统一编号、统一公布制度.
落实规范性文件有效期制度和清理制度,建立规

范性文件异议处理机制.推进规范性文件电子管

理系统建设,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和监管水平.
五、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１６积极推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结合政府

机构改革和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动交通运输、
农牧、林业、水利、商务等系统内部综合执法资

源整合.

１７ 结合市州、县 (市、区)政府机构改

革,推行 “大部门制”,探索食品药品安全、资

源环境、文化旅游、工商质检等领域跨部门综合

执法,推进城市管理、市场监管等领域行政执法

整合改革试点,整合充实基层执法力量,减少执

法队伍种类.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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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工商、环保、商务、食品药品监管等行

政执法部门要建立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

机关信息共享、案情通报、案件移送制度,引导

和支持公安、监察部门完善公众举报调查处理和

对涉嫌犯罪案件移送的监督机制.
六、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１９进一步加强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管理和行

政执法人员资格管理.年底前,各市、州政府要

完成行政执法主体核准、公告工作,并结合制定

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进一步明确执法标准、执

法责任和行为规范.

２０建立完善执法公示、告知、听证等程序

制度,规范行政执法裁量权行使,按照 «青海省

行政执法案卷立卷规则 (试行)»要求,加强行

政执法案卷档案管理,推行执法全过程记录,确

保规范实施行政审批、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

政征收 (征用)等执法行为.严格执行罚缴分离

和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

２１健全落实重大案件回访制度,加强执法

检查,不断加大食品药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

生产、劳动保障、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开

发、工程建设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

法力度.

２２推行执法案件立案及作出决定前法制机

构合法性审查、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政府法制机构

备案审核制度.加大行政执法监督力度,深入开

展行政执法案卷评查、评议考核、满意度测评

工作.
七、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２３强化行政机关内部层级监督和内部流程

控制,建立完善内部审批制度,构建覆盖行政权

力行使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的内部监督体系.建

立完善干预案件办理的报告、记录、通报和责任

追究制度,坚决排除对执法活动的非法干预.

２４自觉接受党纪监督、人大监督和民主监

督,认真执行向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制

度,自觉接受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执法检查和

专题询问、问责,积极配合人大及其常委会、政

协的调研和视察,认真办理人大代表建议、政协

委员提案.

２５自觉接受司法监督,尊重并执行人民法

院作出的生效判决和裁定,及时将司法建议、检

察建议落实整改情况反馈司法机关.

２６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建立群

众举报投诉办理制度,通过媒体等途径积极回应

社情民意,提高行政机关与社会公众、新型传媒

的互动能力.
八、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２７依法推进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

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推进财政和部门预决

算、“三公”经费、行政经费、征地拆迁、食品

药品安全、公共资源配置、重大建设项目批准、
社会公益事业建设、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等重点

领域的政府信息公开,提高政府信息公开率.

２８完善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保密审查和

监督保障措施,规范依申请公开对外答复和内部

办理机制,为公众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供便利.

２９严格落实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及时、
准确、权威发布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信息,积极

回应社会关切,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３０建立健全各级人民政府行政服务中心,
加强管理,实施标准化服务.建立完善网上政务

大厅,拓展网络服务功能,实现网上审批、缴

费、查询、办证等事项,不断提高行政效能.
九、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

３１畅通行政复议渠道,依法受理、公正审

理行政复议案件,切实发挥行政复议委员会作

用.加大行政复议调解、和解力度,逐步推行行

政复议决定书网上公开.

３２推进行政复议工作规范化,加快行政复

议办案场所和办案设备等硬件设施建设.探索建

立行政复议工作激励和保障机制,做好行政复议

人员配备工作,切实解决有案不收、无人办案等

问题.

３３继续狠抓 «青海省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

应诉工作暂行规定»的落实,定期通报行政机关

负责人出庭应诉情况,确保全省行政机关负责人

出庭应诉率达到３５％以上.

３４加强行政调解工作,对调解不成的重大

矛盾纠纷,及时告知当事人通过诉讼渠道解决.
严格执行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完善人民

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形成

信息共享、矛盾联调、优势互补的化解矛盾纠纷

工作合力.
十、推进法治能力建设

３５进一步建立健全政府常务会议、部门办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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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会议学法制度.强化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知

识培训,公务员入职培训中法律知识培训不少于

２０学时,法制机构工作人员和行政执法人员法

律知识培训不少于４０学时,其他公务员法律知

识培训不少于１０学时.组织举办领导干部依法

行政专题培训班、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研修班、重

点领域行政执法人员能力提升班等.

３６加大对基层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

府的工作指导力度,及时总结、推广推进依法行

政、建设法治政府工作经验.不断拓宽基层法治

工作人员遴选上升通道.

３７完善法治工作人员管理制度和职业保障

体系,加快法治工作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

化建设步伐.健全法律知识任职资格考试制度,
将法律知识测试结果作为领导干部任职的重要

依据.
十一、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３８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开展群众

性法治文化活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强化青少年法治教育,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

体系,探索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

３９结合工作实际和行业特点,组织开展国

家宪法日活动,有针对性地参与开展法治宣传教

育 “七进”活动,引导广大群众自觉守法、遇事

找法、解决问题靠法.严格落实 “谁执法谁普

法”责任制.

４０不断提高法制信息策划、采编能力,充

分利用各种媒体开展法制宣传,营造深入推进依

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良好舆论氛围.注重

政府法制理论研究,努力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实践

行动和工作业绩.
省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工作

领导小组负责对２０１５年工作要点落实的统筹协

调.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协调指导和督促检

查,加强与各部门工作衔接,建立情况通报制

度.各部门要根据本工作要点,结合工作职能,
主动认领、切实履行工作责任,制定年度工作计

划和责任分工,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２０１５
年度依法行政考核将对完成情况进行全面检查

验收.

青 海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关于印发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实施意见

重点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

青政办 〔２０１５〕９２号

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委、办、厅、局:
«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实施意见重点任务分工方案»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

真组织实施.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５年４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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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实施意见

重点任务分工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 «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

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实施意见»(青政 〔２０１５〕

８号)精神,确保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各项

任务措施落到实处,实现保险业发展的预期目

标,现提出如下分工方案:
一、发展满足老年人保障需求的健康养老保

险业务.开展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及个人储蓄

型养老保险.开办残疾人康复、托养、照料和心

智障碍者家庭财产信托等商业保险.
牵头单位:青海保监局

配合单位:省民政厅、省残联、省卫生计生

委、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青

海银监局、人行西宁中心支行

时间进度:持续推进.力争２０１６年开展老

年人健康养老保险试点.
二、指导保险机构完善独生子女家庭保障

计划.
牵头单位:省卫生计生委

配合单位:省民政厅、省财政厅、青海保

监局

时间进度:持续推进.
三、发展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和老年人意

外伤害保险,完善失独老人保障计划.引进符合

条件的保险机构投资我省养老服务产业.
牵头单位:省民政厅

配合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商

务厅、省老龄办、省金融办、青

海保监局

时间进度:持续推进.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

险 及 老 年 人 意 外 伤 害 保 险 于

２０１５年开始试点,养老机构综

合责任保险力争在２０２０年前覆

盖全省所有养老机构.
四、发展各类医疗、疾病和失能收入损失保

险及与健康管理服务、特需医药卫生服务等相关

的健康保险业务;推进多种形式的长期商业护理

保险发展.
牵头单位:青海保监局

配合单位:省金融办

时间进度:持续推进.
五、支持保险机构参与健康服务业产业链整

合,探索运用股权投资、战略合作等方式,设立

医疗机构或参与公立医院改制.
牵头单位:省卫生计生委

配合单位:省商务厅、省金融办、省发展改

革委、青海保监局

时间进度:持续推进.
六、推进商业保险机构开展城乡居民基本医

保委托经办服务试点扩面工作,做好商业保险机

构承办城乡居民大病医疗保险工作,实现城乡居

民基本医保委托经办服务与大病医疗保险的有效

衔接.完善大病保险风险调节基金机制.建立医

保信息共享机制.
牵头单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配合单位:省卫生计生委、省财政厅、青海

保监局

时间进度:持续推进.
七、推进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
牵头单位:省环境保护厅

配合单位:青海保监局、省金融办、省工

商局

时间进度:２０１７年年底前,全省各类重有

色金属矿 (含伴生矿)采选业、
重有色金属冶炼业、皮革及其

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

制造业企业全部参保环境污染

强制责任保险,２０２０年争取实

现全省涉重金属企业和高环境

风险企业全部参保.
八、推进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牵头单位:省食品药品监管局

配合单位:青海保监局、省金融办、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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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局

时间进度:２０１５年开始试点.
九、推进医疗责任保险、医疗意外保险等医

疗执业保险.
牵头单位:省卫生计生委

配合单位:青海保监局、省金融办

时间进度:２０１５年全省所有公立医疗机构

参保医疗责任保险,其他工作

成熟一项推出一项.
十、推进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牵头单位:省安全监管局

配合单位:青海保监局、省金融办、省工

商局

时间进度:持续推进.
十一、推进产品质量责任保险.
牵头单位:省质监局

配合单位:青海保监局、省金融办、省工

商局

时间进度:持续推进.
十二、推进治安保险、社区综合保险、见义

勇为保险.
牵头单位:省综治办

配合单位:省公安厅、省司法厅、省法院、
省检察院、省财政厅、省金融

办、青海保监局

时间进度:持续开展见义勇为保险;２０１６
年开展治安保险、社区综合保

险试点.
十三、开展农村牧区住房自然灾害 (地震)

保险试点.研究建立巨灾保险制度.
牵头单位:青海保监局

配合单位: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省金融

办、省农牧厅、省住房城乡建

设厅

时间进度:持续推进.农房自然灾害保险工

作２０１５年在部分地区开展试点.
十四、扩大政策性农牧业保险覆盖面,推动

藏系羊、牦牛等保险扩面.
牵头单位:省农牧厅

配合单位:青海保监局、省林业厅、省财政

厅、省金融办

时间进度:持续推进.２０１５年政策性农牧

业 保 险 保 费 补 贴 品 种 达 到

２０种.
十五、探索农产品价格指数保险、天气指数

保险等新兴产品;加快农机具、农村牧区家庭财

产保险等涉农保险业务的发展.
牵头单位:青海保监局

配合单位:省农牧厅、省林业厅、省民政

厅、省金融办、省财政厅

时间进度:２０１５年在西宁市开展政策性蔬

菜价格指数保险试点,其他领

域成熟一项推出一项.
十六、发展农牧区小额信贷保险,以及农牧

民养老健康保险、小额人身保险 (丧葬保险)等

普惠业务.开展小微企业信用保险和贷款保证保

险,探索 “保险＋担保＋信贷”融资模式试点.
牵头单位:省金融办

配合单位:省农牧厅、省财政厅、省林业

厅、省经济和信息化委、青海

银监 局、人 行 西 宁 中 心 支 行、
省民政厅、青海保监局

时间进度:持续推进.力争２０１５年底前开

展小额贷款保证保险试点工作.
小额人身保险 (丧葬保险)逐

步推广.
十七、探索建立 “保险＋扶贫产业项目＋信

贷”模式.
牵头单位:省扶贫局

配合单位:青海保监局、省金融办、省财政

厅、青海银监局、人行西宁中心

支行

时间进度:持续推进.２０１５年在部分扶贫

项目中试点.
十八、遴选储备保险资金投资重点项目,引

进保险资金参与我省民生工程和重大基础设施

建设.
牵头单位:省发展改革委

配合单位:省商务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金融办、省工商局、省民政

厅、青海保监局

时间进度:持续推进.
十九、遴选储备保险资金投资重点项目,引

进保险资金参与我省重点工业企业发展.
牵头单位: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配合单位:省商务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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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金融办、省工商局、省民政

厅、青海保监局

时间进度:持续推进.
二十、遴选储备保险资金投资重点项目,引

进保险资金参与我省科技型企业发展.
牵头单位:省科技厅

配合单位:省商务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金融办、省工商局、省民政

厅、青海保监局

时间进度:持续推进.
二十一、建立完善科技保险体系,发展适应

科技创新的保险产品和服务,促进企业创新和科

技成果产业化.
牵头单位:省科技厅

配合单位:省经济和信息化委、青海保监

局、省金融办、省地税局、省

财政厅

时间进度:持续推进.
二十二、支持出口信用保险发展,逐步扩大

出口信用保险规模和覆盖面;支持有条件的保险

机构开展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业务.
牵头单位:省商务厅

配合单位:省金融办、省财政厅、省发展改

革委、青海保监局

时间进度:持续推进.
二十三、完善保险市场体系,鼓励设立区域

性和专业性保险公司.支持现有保险机构在农村

牧区设立分支机构.
牵头单位:省金融办

配合单位:青海保监局、省商务厅、省发展

改革委

时间进度:持续推进.
二十四、建立完善保险消费纠纷多元化解决

机制,建立健全保险纠纷诉讼、仲裁与调解对接

机制.
牵头单位:省司法厅

配合单位:省法院、青海保监局

时间进度:２０１５年推动建立保险合同纠纷

仲裁与调解对接机制试点.
二十五、加强保险业全面风险管理,建立健

全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完善风险应急预案,优化

风险处置流程和制度,提高风险处置能力.完善

地方政府与保险监管以及金融监管、公安、司

法、新闻宣传等部门的合作机制.
牵头单位:青海保监局

配合单位:省公安厅、省委宣传部、省司法

厅、省文化新闻出版厅、省金

融办

时间进度:持续推进.
二十六、建立车辆违章信息与车险承保信息

共享机制及保险数据库公安、司法、审计查询

机制.
牵头单位:省公安厅

配合单位:青海保监局、省司法厅、省审

计厅

时间进度:２０１６年建立车辆违章信息与车

险承保信息共享机制,其他工

作成熟一项推出一项.
二十七、加强保险信用体系及保险信用信息

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信用记录覆盖面.引导保险

机构采取差别化保险费率等手段,对守信者予以

激励,对失信者进行约束.完善保险从业人员信

用档案制度、保险机构信用评价体系和失信惩戒

机制.
牵头单位:青海保监局

配合单位:省发展改革委、人行西宁中心支

行、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商务

厅、青海银监局、青海证监局

时间进度:持续推进.
二十八、在广播电视、平面媒体及互联网等

开办保险专题专栏,加强保险知识普及宣传

力度.
牵头单位:青海保监局、省委宣传部

配合单位:青海日报社、青海广播电视台、
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省金融办

时间进度:持续推进.
二十九、适时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

保险试点.落实企业为职工支付的补充养老保险

费和补充医疗保险费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落实

农牧业保险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从事研发活动

列支的保险费用,纳入企业税前加计扣除研发费

用范围.
牵头单位:省地税局、省国税局

配合单位:省财政厅、省发展改革委、青海

保监局

时间进度:成熟一项推出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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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优化财政保费补贴结构,逐步降低贫

困县县级财政保费补贴比例,取消特困县县级财

政保费补贴.探索建立我省农牧业保险大灾风险

调节基金,形成财政支持的农牧业保险大灾风险

分散机制.
牵头单位:省财政厅

配合单位:省农牧厅、省林业厅、省金融

办、青海保监局

时间进度:持续推进.
各部门要结合各自职责,加强领导、强化措

施、狠抓落实,把贯彻落实任务分工方案同推动

当前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对照任务分工,抓紧研

究具体举措,确保各项分工任务在规定时限内完

成.各牵头单位负责贯彻落实有关分工任务,配

合单位要积极配合、形成合力,确保工作推进实

效.各市 (州)人民政府结合实际制定本地区具

体方案,促进本地区保险服务业健康有序发展.
省政府督查室要加强对各地区、各部门分工任务

完成情况的督查,确保分工任务落到实处,取得

实效.

青 海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关 于 印 发 青 海 省 食 品 药 品 违 法 行 为

举 报 奖 励 办 法 的 通 知

青政办 〔２０１５〕９３号

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委、办、厅、局:
«青海省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

彻执行.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９日

青海省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鼓励社会公众积极举报涉及食

品、药品、保健食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

的违法行为,及时发现和有效控制消除食品药品

安全隐患,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医疗器械监督

管理条例»、«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

督管理的特别规定» (国务院令第５０３号)和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财政部 «食品药品违法

行为举报奖励办法» (国食药监办 〔２０１３〕１３
号),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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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凡举报涉及本省境内食品、药品、
保健食品、化妆品、医疗器械在研制、生产、流

通和使用环节违法行为的,经查证属实后,根据

举报人的申请,予以相应物质鼓励.
第三条　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依照 “谁受

理、谁奖励”的原则,受理本地区食品药品安全

违法举报和办理奖励事宜.上级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受理的跨地区举报,并最终由两个或两个

以上地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分别查处的,由

受理举报的上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奖励

事宜.

第二章　奖励条件与标准

第四条　举报奖励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一)违法案件发生在本行政区域内;
(二)有明确、具体的举报对象和事实及

证据;
(三)举报线索事先未被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掌握;
(四)举报的内容经查证属实并已依法作出

处理.
第五条　受奖举报人的认定: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检举揭发未被执法部

门事先掌握的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且能提供明

确、具体的违法事实证据或案件线索,属于本办

法所称的举报人.
(一)举报奖励对象一般限于实名举报,对

其他举报并查处的案件,在结案后能够确定举报

人真实身份,且举报人愿意领取奖励的,应给予

奖励.
(二)同一违法案件由两个以上举报人分别

举报的,奖励第一举报人,举报顺序以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受理举报的时间为准.其他举报人

提供的事实证据或者协助行为对案件查处有帮助

的,根据其作用大小,给予适当奖励;若其帮助

超出第一举报人作用的,应作为第一举报人,原

第一举报人视为其他举报人,给予适当奖励.
(三)两人及两人以上联名或者虽未联名但

举报同一案件且作用相当的,按同一举报奖励,
奖金由举报人协商分配.协商不成的,由各举报

人平均分配.
(四)同一举报人在不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举报同一案件的,只能享受一次奖励,不重

复奖励.
第六条　被举报的食品药品违法行为涉嫌构

成刑事犯罪,依法移送司法机关且追究刑事责任

后,司法机关未给予奖励的,经举报人申请,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以按照本办法给予奖励.
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属于本办法

奖励范围:
(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及其

直系亲属或其授意他人的举报;
(二)采取利诱、欺骗、胁迫、敲诈等不正

当方式使生产经营者违法并对其进行举报的;
(三)以匿名方式举报最终无法确定举报

人的;
(四)假冒伪劣产品的被假冒方及其委托代

理人或利害关系人举报的;
(五)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奖励

情形.
第八条　具体奖励情形见本办法附件１.
第九条　奖励标准:
(一)举报分为三个等级.
一级:举报的违法事实清楚,直接掌握证据

并协助执法部门查处,与查处事实完全相符.
二级:举报部分违法事实,提供部分直接证

据并协助执法部门查处,与查处事实基本相符.
三级:尚未对违法事实进行核实,但提供违

法线索,间接协助调查,对执法部门查办案件有

重要的辅助作用.
(二)根据举报等级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行政处罚决定书或者案件调查终结报告认定的

案件性质、危害后果以及货值金额,给予举报人

予以奖励.具体奖励标准如下:

１属于一级举报奖励的,按案件货值金额

的４％—６％给予奖励;

２属于二级举报奖励的,按案件货值金额

的２％—４％给予奖励;

３属于三级举报奖励的,按案件货值金额

的１％—２％给予奖励;

４下列举报情形,给予举报人５００—２０００
元奖励:

(１)根据举报等级,按货值金额计算奖励金

额不足５００元的,或货值金额无法计算;
(２)不属于第一举报人的,但其举报提供的

事实证据或者协助行为对查清案件有直接或者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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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辅助作用;
(３)因消费投诉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

现违法线索进而查处违法行为且涉案货值金额１
万元以上的.

５对举报情况属实、没有给被举报对象处

以罚款,但对于查办其他案件或者避免违法产品

流散市场有积极作用,且举报人要求给予奖励

的,给予举报人５００~１０００元的奖励.
(三)每起案件的举报奖励金额原则上不超

过３０万元.
(四)新闻媒体从业人员知悉食品药品违法

案件线索后尚未向社会披露前,主动向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提供线索并有效控制安全隐患的,
依照本办法规定予以奖励.

第三章　奖励程序

第十条　举报奖励按以下程序办理:
(一)举报奖励部门应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之日起或者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生效之日起的

１５个工作日内,书面或电话告知符合本办法奖

励条件的举报人有申请奖励的权利.书面告知

的,应制作 «举报奖励申请告知书» (附件２);
电话告知的,应做好书面记录.告知日期以告知

书发出的邮戳日期或电话通知当日的书面记录

为准.
因当事人逃逸或其他原因,最终无法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但依据案件结案报告描述的案件性

质、危害程度、货值金额等情况能够核定奖励金

额的,举报奖励部门应在作出案件结案报告之日

起的１５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有申请奖励的

权利.
(二)举报人应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告

知申请奖励权利之日起３０个工作日内申请奖励.
无正当 理 由,逾 期 不 申 请 奖 励 的,视 为 放 弃

奖励.
(三)举报人申请奖励的,应到告知其申请

权利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填写 «举报奖励申

请表»(附件３),并提供有效的身份证件.
举报人也可以委托他人代为申请奖励,受委

托申请人应提供授权委托书 (附件４)和双方有

效身份证件.
举报人或其委托申领人未提供相关的证明材

料,或提 供 的 信 息 与 举 报 内 容 不 符 的,不 予

奖励.
(四)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在收到举报奖

励申请后的１５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奖励的决定.
情况特别复杂的,可以适当延长奖励审核期限,
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１０个工作日.特殊情况不

能在规定时限内给予奖励的,要及时向举报人书

面说明情况.
(五)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在作出决定

后,制作 «举报奖励告知书» (附件５),加盖部

门印章,按照申请人提供的地址和联系方式通知

并送达申请人.
(六)举报人应自接到奖励通知之日起３０个

工作日内,由本人或委托他人凭奖励通知和有效

身份证件领取奖金,并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提供的 «举报人奖金发放登记表» (附件６)上

签名.无正当理由,逾期不领取奖励的,视为放

弃奖励.
(七)举报人无法现场领奖且无委托人的,

应及时说明情况并提供银行帐号,由举报奖励部

门将奖金汇至指定帐户.

第四章　奖励资金来源

第十一条　举报奖励资金由各级财政纳入预

算安排,专项核拨,专款专用.
第十二条　各地举报奖励资金在１０万元以

上的,由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审核审定,
并从省级食品药品举报奖励资金预算中列支.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三条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本级食

品药品举报奖励专项资金的管理和发放工作.各

地年度食品药品安全违法行为举报奖励资金管理

使用情况,应接受财政、监察、审计等部门的监

督检查.
第十四条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举报奖

励应建立严格的受理、审核、审批的内部监督程

序,并实行专人登记管理.
第十五条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做好奖

金发放记录,建立奖励档案,档案包括举报记

录、案件查办和处罚情况、奖励申请表、奖励评

定合议记录、奖励通知书、奖金发放登记表等

材料.
第十六条　参与举报案件查处和办理举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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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的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执行保密制度,对举报人

的相关情况、举报内容、奖励情况严格保密.
举报人因举报遭受人身威胁而请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人身保护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应通知公安机关予以协助.
第十七条　举报人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作出的奖励决定或奖励过程中的相关行为有异议

的,可以向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或监察机构提

出申诉.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在３０日内作

出申诉处理意见.
第十八条　个人获得的举报奖励,暂免征收

个人所得税,若遇相关政策调整,从其规定.
第十九条　举报人故意捏造事实诬告他人,

或者弄虚作假骗取奖励,构成违法犯罪的,依法

承担相应责任.
第二十条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工作人员

在行政执法和办理举报奖励过程中有玩忽职守、
徇私舞弊、泄露举报人信息等不当行为的,依法

追究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

关处理.

第六章　组织保障

第二十一条　各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一

定要高度重视,加强对食品药品安全违法举报工

作的领导,认真做好举报受理、奖励资金的管理

以及实施奖励的告知、受理、评定和奖金发放等

工作;财政、监察、审计部门要加强对举报奖励

资金的审计与监督,确保工作顺利推进.

第二十二条　各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

本着公平、公正、尊重事实的态度,严格遵守本

办法的规定,合理评定奖励标准,及时发放举报

奖励金,保护举报人的积极性.
第二十三条　各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

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报刊等多种宣传方

式,加强政策宣传,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
鼓励社会公众积极举报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严厉

打击食品药品违法犯罪行为,确保人民群众饮食

用药安全.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青海省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和青海省财政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２０１１年１２

月１６日印发的 «青海省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办法»
(青政办 〔２０１１〕２９７号)同时废止.

本办法自２０１５年５月２８日起施行,有效期

至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７日.

附件:１ 青海省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

励情形

２举报人奖励申请告知书

３举报人奖励申请表

４授权委托书

５青海省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

励告知书

６举报人奖金发放登记表

附件１

青海省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情形

　　一、举报下列食品生产流通违法行为之一

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奖励举报人:
(一)在食用农产品、水产品、禽畜产品进

入集贸市场、超市后,为其性状、色泽、保鲜需

要而使用违禁物质或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

加工、储存、销售的;
(二)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

(三)使用非食品原料和添加剂生产食品、
使用过期或者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食品的;

(四)生产经营病死、毒死或死因不明的禽、
畜、兽、水产动物肉类及其制品,销售注水或注

入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的畜禽及畜禽产

品的;
(五)生产经营未经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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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类、未经检验或检验不合格肉类制品的;
(六)生产经营变质、过期、掺假掺杂等伪

劣食品的;
(七)伪造产地或冒用他人厂名、厂址,伪

造、冒用食品生产许可标志生产经营食品的;
(八)销售应检验检疫却未经检验检疫或检

验检疫不合格的境外进口食品的;
(九)未按食品安全标准规定超范围、超限

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
(十)未经许可生产经营食品或者未经许可

生产食品添加剂的.
二、举报下列餐饮服务违法行为之一的,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奖励举报人:
(一)用非食品原料制作加工食品,或者在

食品中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

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或者用回收食品作为原

料制作加工食品的;
(二)经营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

残留、重金属、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

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的;
(三)经营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

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掺假掺杂或者感官性状异

常的食品的;
(四)经营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

畜、兽、水产动物肉类及其制品的;
(五)经营未经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

及肉类制品的;
(六)经营国家为防病等特殊需要明令禁止

经营的食品的;
(七)经营或者使用被包装材料、容器、运

输工具等污染的食品的;
(八)经营或者使用无标签及其他不符合标

签、说明书规定要求的预包装食品的.
三、举报下列保健食品违法行为之一的,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奖励举报人:
(一)生产经营假冒注册的保健食品的;
(二)未经许可从事保健食品生产经营的;
(三)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保健

食品的;
(四)非法添加药物或者其他可能危害人体

健康的物质生产保健食品的;
(五)未按照批准的原料、配方、标准、生

产工艺生产保健食品的;

(六)经营超过有效期的保健食品的.
四、举报下列药品违法行为之一的,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奖励举报人:
(一)未取得 «药品生产许可证»和 GMP

认证证书,或者被责令停业整顿期间生产药

品的;
(二)生产依法必须取得批准文号而未取得

批准文号药品的;
(三)使用依法必须取得批准文号而未取得

批准文号原料药或者不符合药用要求的原辅料生

产药品的;
(四)更改药品生产批号、有效期的;
(五)伪造许可证或批准证明文件、检验报

告从事药品生产经营的;
(六)未取得 «药品经营许可证»和 «药品

经营质量管理规范» (GSP)认证证书,或者被

责令停业整顿期间经营药品的;
(七)知道或者应知道是假药、劣药仍然销

售或者使用的;
(八)知道或者应知道药品来自非法渠道仍

然销售的.
五、举报下列化妆品违法行为之一的,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奖励举报人:
(一)未取得 «化妆品生产许可证»生产化

妆品的;
(二)未取得批准文号生产特殊用途化妆

品的;
(三)使用化妆品禁用原料、未经批准的化

妆品新原料和超量使用限用物质生产化妆品的;
(四)生产不符合质量标准的化妆品的;
(五)销售过期、变质、受污染的化妆品以

及未经批准、检验的进口化妆品;
(六)生产经营者在化妆品中添加违禁物质

或者明知化妆品中添加有违禁物质仍然销售的.
六、举报下列医疗器械违法行为之一的,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奖励举报人:
(一)生产、经营或者进口未依法取得 «医

疗器械注册证»的医疗器械的;
(二)未经许可从事医疗器械生产经营活

动的;
(三)超出 «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核准的

生产范围、生产地址生产医疗器械的;
(四)伪造、变造、买卖、租借许可证件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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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医疗器械生产经营的;
(五)生产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不符合经注

册或者备案的医疗器械产品技术要求的医疗器

械的;
(六)经营、使用未依法注册、无合格证明

文件的医疗器械,或者过期、失效、淘汰的医疗

器械的.

七、除上述规定外,对于从事食品药品生产

经营必需的法定许可证、注册证、行业规范认证

证书到期、注销或者吊销后仍然生产经营的,食

品药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
以及其他涉案货值较大或者发生危害后果的食品

药品违法行为的举报,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

依照本办法奖励举报人.

附件２

举报人奖励申请告知书
编号:举奖告字 〔　　〕第××号

你 (你单位)　　年　　月　　日举报

　对我局查处该案有帮助.请自接到本通知书之日起３０个工作日内到达

(地点),申请举报奖励.我局将根据你 (你单位)的申请,进行奖励审核.无

正当理由,逾期不申请奖励的,视为放弃.

联系人: 电话:

特此告知.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印章)
年　　月　　日

注:本通知书一式二联,第一联存入案卷,第二联交被告知人.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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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举报人奖励申请表
编号:举奖申字 〔　　〕第××号

申请人姓名 性　别

身份证号

企业或组织注册号
或登记号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邮　编

委托申请人姓名 性　别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邮　编

申请人提出奖励申请:

　　本人承诺未就同一举报内容获得过其他部门的奖励.

申请人 (委托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申请人 (委托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

　注:１申请人应提供身份证原件供核对并提交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２奖励通知或不予奖励决定将按照申请表上填写的联系地址通知申请人;

３举报人委托他人申请奖励的,须填写委托申请人的相关信息;

４举报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填写企业或组织注册号或登记号;

５本通知书一式二联,第一联存入案卷,第二联交申请人.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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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４

授　权　委　托　书

举报违法活动时间、方式、内容:

现 委 托 (受 委 托 人 姓 名 ), 身 份 证

号: ,作为我的委托代理人,申请/领取举报奖励.且承诺对受委托代理人的

申请/领取行为和结果承担法律责任.

委托人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５

青海省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告知书
编号:举奖告字 〔　　〕第××号

:

根据 «青海省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经我局审议评定,认定你 (你单位)　　年　

　月　　日向我局举报

的行为应 (不应)给予奖励.

奖励等级定为　　级.该举报涉及的案件货值为　　　　　元.现我局决定奖励你 (你单位)人

民币　　　　　元.请自接到本通知书之日起３０个工作日内到

(地点)领取奖金.

不予奖励理由如下:

如你 (你单位)对本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３０日内向监察机关提出申诉.

联系人: 电话: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印章)

年　　月　　日

本通知书已于　　年　　月　　日　　时　　分收到.

申请人签名:

注:本通知书一式二联,第一联存入案卷,第二联交被通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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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６

举报人奖金发放登记表
编号:举奖发字 〔　　〕第××号

奖金领取人姓名

委托领取人姓名

奖金领取地点

奖金数额 (大写)

奖金领取人或

委托领取人

签章及奖金

领取时间

　　　　年　　月　　日,本人 (本单位)收到

(奖金发放部门名称)发放的举报奖励

奖 金, 共 计 人 民 币 元, 大 写

元整.

奖金领取人 (委托领取人)签名:

年　　月　　日

奖金发放单位

工作人员签名

(２人以上)

备　　注

注:奖金领取人委托他人领取奖励的,应填写委托领取人姓名,并签名确认.奖金发放单位工作人员

应在备注栏内注明委托领取人与奖金领取人的关系,并核对、复印委托领取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随本表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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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海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关于印发２０１５年全省金融工作会议暨缓解企业

融资难融资贵推进会重点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

青政办 〔２０１５〕９５号

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委、办、厅、局:
«２０１５年全省金融工作会议暨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推进会重点任务分工方案»已经省政府同

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５年５月７日

２０１５年全省金融工作会议暨缓解企业

融资难融资贵推进会重点任务分工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２０１５年全省金融工作会议

暨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推进会精神,确保会议

确定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现将会议确定的重点

任务分工如下:

一、保持基本面,着力强化支撑作用

一是要保持信贷规模增长的基本面.各银行

业金融机构要进一步发挥 “顶梁柱”作用.要坚

持 “３∶３∶３∶１”的信贷投放节奏,做到 “上半年

要心中有底、看到胜利曙光,三季度末奠定胜

局”(人行西宁中心支行、青海银监局、各银行

业金融机构.列在首位的为牵头单位,其他为责

任单位,下同).继续争取各总行的支持,实施

差别化信贷政策,增加贷款规模,确保我省信贷

投放保持高增长态势(各银行业金融机构).省金

融办、人行西宁中心支行、青海银监局要加大协

调力度,为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完成投放创造条件

(省金融办、人行西宁中心支行、青海银监局).

二是要保持融资结构优化的基本面.着力扩

大直接融资规模,抓住贯彻落实新 “国九条”的

历史机遇,尽快补长直接融资这条 “短腿”.股

权融资是我省金融业的一个短板,今年必须下决

心打好股权融资攻坚战,力争完成１家上市、

１—２家借壳、多家在新三板挂牌的任务(省金融

办、青海证监局).继续推进区域股权交易市场

和私募股权市场发展,探索开展股权众筹等业

务,帮助企业更多开展股权融资,降低债务杠杆

率,提升财务结构弹性和发展后劲(省金融办、

青海证监局、青海股权交易中心).

三是要保持服务实体经济的基本面.要服务

重点项目建设.省金融办要会同省发展改革委、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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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等部门,研究改进银企对接方

式,引导金融机构深度介入项目谋划、编制、论

证、报批、实施等环节,促进资金与项目的更紧

密对接(省金融办、省发展改革委、省经济和信

息化委、人行西宁中心支行、青海银监局).要

促进结构转型升级.紧紧围绕省政府的相关工作

部署,进一步加大金融服务力度,特别是对我们

省尽管属于产能过剩行业,但经营有效益、产品

有市场的优质企业,继续予以支持(省经济和信

息化委、省金融办);对经营暂时困难的企业,

也要把短期的流动性缺失和长期的偿债能力不足

区分开来,不惜贷、抽贷、压贷、缓贷,及时提

供金融支持,帮助企业以时间换发展空间(各银

行业金融机构).要发挥保险服务功能.借助保

险资金的长期性、稳定性优势,推动保险资金参

与我省经济社会项目建设.青海保监局、省金融

办要会同省发展改革委、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等部

门,落实我省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实施意

见,加强项目储备和项目对接,争取引入更多保

险资金(青海保监局、省金融办、省发展改革委、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四是要保持加强风险防控的基本面.高度重

视金融风险防控,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把履行监

管责任、防控金融风险作为须臾不可放松的重要

任务(省金融办、人行西宁中心支行、青海银监

局、青海证监局、青海保监局).要引导金融创

新.既要鼓励金融机构面向实体经济创新金融产

品与服务,又要高度警惕金融创新业务潜藏的新

风险,尤其要避免过度创新导致的资金空转、

“脱实向虚”(人行西宁中心支行、青海银监局、

青海证监局、青海保监局、各金融机构).要强

化风险预警.进一步完善风险管理制度和组织体

系,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以及表内

外、境内外各类风险都纳入管理范畴,切实提升

风险管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有效应对

新形势下风险管理的新挑战(人行西宁中心支行、

青海银监局、青海证监局).要打击非法集资.

严格清理整顿各类违法违规交易场所和非融资类

担保机构、投资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不在监

管范围内的机构,严厉打击非法集资、非法证券

期货等违法违规金融活动,妥善处置金融风险苗

头,避免风险扩散蔓延(省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

导小组).

二、培育增长极,着力激发内生动力

一是要紧紧盯住国家战略性部署.抓住机

遇,认真研究国家发改委的七大工程包特别是中

西部铁路、棚改、水利等领域的工程包,结合编

制 “十三五”规划,继续争取国家政策、项目和

金融资源的支持(省发展改革委、省金融办、人

行西宁中心支行).

二是要积极运用重量级债券工具.深入研究

我省经济金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推出永续债等

重量级的金融产品(省金融办、青海证监局、省

发展改革委、各银行业金融机构).

三是要探索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要在加快

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上做文章,通过推动企业兼

并重组、加强贷款期限管理、推进信贷资产流转

等多种手段,以转速促增速,把存量资金释放出

来,在存量中做出增量(人行西宁中心支行、青

海银监局、各银行业金融机构).

四是要着力完善多元化金融体系.今年要力

争引入２—３家银行,进一步完善金融组织体系,

优化金融发展模式,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金融

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省金融办、青海银监局).

三、扭住着力点,着力缓解融资难题

一是要促进贷方借方相向而行.银行业金融

机构要进一步增强社会责任感,把自身的发展建

立在 “扎根青海、服务青海”的基础上,积极优

化贷款审批流程、授权授信流程、信用评价流

程.要清理收费、合理收费,严格遵守关于金融

机构服务性收费的管理规定,坚决取消不合规、

不合理的收费项目(人行西宁中心支行、青海银

监局、各银行业金融机构).企业要规范经营、

诚信经营,特别是要加强财务管理,规范报表数

据,公开相关信息,尽力提升申贷能力(省经济

和信息化委).

二是要构建政银保担合作机制.政府要强化

风险承担能力和融资调控能力,加快推进社会信

用体系和征信平台建设(省发展改革委、人行西

宁中心支行、省金融办);强化财税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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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资本补充、风险补偿、费用补助等手段,引

导融资性担保机构放大担保倍数(省财政厅、省

金融办、省信保集团).银行要基于权利义务对

等的原则,在担保分担了风险的情况下,应对担

保贷款采用较低的利率.要借助商业保险的力

量,开展 “保险＋信贷”的小额贷款保证保险等

业务.要完善担保机制,设计合理的承保流程、

承保范围和承保条件,与合作银行约定风险分担

比例(青海银监局、青海保监局、各银行业金融

机构).支持省信保集团健康发展,财政继续注

资,做大资本金,更好地发挥其作用(省财政厅、

省信保集团).探索建立主办银行制,探索在

１—２家政策性、商业性银行试点,采取贷款贴

息、财政性存款与小微企业贷款投放挂钩等措

施,调动主办银行的积极性,打造提供小微企业

金融服务的 “专卖店”(省金融办、人行西宁中

心支行、青海银监局、各银行业金融机构).

三是要形成良好社会舆论环境.引导建立合

理稳定的社会预期,促进银行与企业增进了解和

互信(省金融办、人行西宁中心支行、青海银监

局、各金融机构).

四、紧抓突破口,着力深化改革创新

一是要做强地方金融.支持青海银行增资扩

股;继续推动农信社向现代金融企业转轨;探索

组建资产管理公司,以市场化手段收购、处置金

融不良资产;探索组建金融租赁公司、消费金融

公司、民营银行和民营保险公司;规范民间金融

发展(省金融办、人行西宁中心支行、青海银监

局、青海保监局).加强股权交易市场建设,发

挥本地企业、本地投资者相互之间 “知根知底”

的优势,在帮助我省本土企业融资融智上下功

夫,在推动企业股份制改制,吸引更多企业通过

市场开展股权托管、转让、交易上取得突破(省

金融办、青海证监局、青海股权交易中心).

二是要改善普惠金融.把支持农牧区金融发

展的政策落实好,打通 “最后一公里”,把政策

红利转化为普惠金融发展的实际成果,增强人民

群众对普惠金融服务的获得感(省金融办、人行

西宁中心支行、青海银监局).以农业银行 “金
穗服务惠万家工程”和省农信联社 “金融扶贫工

程”为抓手,引导政策性、商业性金融机构加快

在农村牧区、社区布设网点,巩固消除金融服务

空白乡镇成果并不断向行政村延伸,扩大农村电

话银行、网上银行、移动支付覆盖面(省金融办、

人行西宁中心支行、青海银监局、农行省分行、

省农信联社).大力发展农村合作金融等普惠金

融机构,构建多层次、可持续、适度竞争的普惠

金融服务体系(青海银监局、各金融机构).各金

融机构要在提供传统的存、贷、汇和柜面服务的

基础上,深入研究金融需求,拓展抵押担保范

围,稳步开展活禽活畜、农村 “三权”等抵质押

业务.进一步简化手续,规范收费,严禁附加不

合理条件和额外费用,切实让利于群众(青海银

监局、各金融机构).以农业保险、责任保险和

商业养老、健康保险为重点,大力推进服务创

新,积极发展群众有需要、经营有效益、风险有

管控的新产品新业务(青海保监局、各保险业机

构).

三是要推进绿色金融.大力发展绿色金融,

纠正和克服金融资金与生态保护在安全性与脆弱

性、流动性与长期性、逐利性与公益性等方面存

在的内生矛盾,形成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的绿色金融体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批示要求,应用绿色信贷、保险、证券、基

金和碳排放权交易等绿色金融工具,以生态文明

优先的理念协调推进全省经济社会和金融事业发

展(人行西宁中心支行、青海银监局、青海证监

局、青海保监局).探索在兴业银行西宁分行开

展试点,结合我省实际推行绿色信贷(青海银监

局、兴业银行西宁分行).大力推进环境保护强

制责任保险,使之成为政府监管、企业自律、社

会监督之外的第四方市场化推动力量(省环境保

护厅、省金融办、青海保监局).

四是要探路网络金融.立足实际,着眼于推

动多元发展,在已有 P２P网贷平台、股交中心

计划探索股权众筹业务的基础上,可以争取第三

方支付、跨境电子商务支付等金融牌照,探索发

展网上保险、网上理财、网上融资租赁等业务;

着眼于推动差异发展,引导网络金融机构突出个

性化特色,探索以某个细分领域为切入口,做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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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专、做到极致,以此吸引流量、打造品牌;着

眼于推动融合发展,促进传统金融与网络金融的

竞合(人行西宁中心支行、青海银监局、青海证

监局、青海保监局、各金融机构).

五是要建设法治金融.抓紧制定有关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以法律手段保障和规范金融创新,

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防范、处置金融风险,切

实保护市场参与者的合法权益,维护良好的金融

秩序和金融稳定.金融机构要重自律,切实做到

主动合规、实质合规、全员合规,加强对消费者

的保护,将之嵌入到金融产品设计、评估、销售

和售后评价的全流程.企业要牢固树立契约精

神,切实重合同、守信用,诚信经营、规范经

营.要抓好金融法治教育,把法治金融精神、法

治金融意识、法治金融观念融入人们的理念和行

动,共同构筑我省法治金融建设的新格局(省金

融办、人行西宁中心支行、青海银监局、青海证

监局、青海保监局、各金融机构).

青 海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转发省农牧厅等部门关于青海省２０１５年

农业保险实施方案的通知

青政办 〔２０１５〕９６号

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委、办、厅、局:
省农牧厅、省财政厅和青海保监局 «青海省２０１５年农业保险实施方案»已经省人民政府同意,

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５年５月８日

青海省２０１５年农业保险实施方案

省农牧厅　省财政厅　青海保监局

　　为深入贯彻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

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 〔２０１４〕２９号)精神

和全省农村牧区工作会议及农牧业工作会议安排

部署,结合中国保监会、财政部、农业部 «关于

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保费补贴型农业保险产品条

款拟订工作的通知» (保监发 〔２０１５〕２５号),
进一步加大金融对农牧业支持服务力度,努力推

进农牧业保险市场化经营进程,稳步提高农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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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风险保障水平,现结合省情实际,制定如下

实施方案.
一、工作思路

农业保险工作坚持从我省农牧业生产实际需

求和财政负担能力出发,按照“确保续保、逐步

扩面”和“低保障、广覆盖、易操作”的思路,
由政府 相 关 部 门 与 保 险 公 司 协 同 组 织,扎 实

推进.
二、基本原则

政府引导.各级政府通过财政提供保费补贴

和配套政策支持等手段,引导和鼓励种养大户、
家庭农牧场、农牧民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业等

农牧业新型经营主体及农户参加农业保险提高对

农牧业生产风险管控能力.
市场运作.农业保险业务采取市场化经营方

式,保险机构经营农业保险业务,实行自主经

营、自负盈亏,保险承办机构要重视业务经营风

险,建立风险预警管控机制,防范化解经营风

险.保险机构经营农业保险业务,应当与其他保

险业务分开管理,单独核算损益.
自主自愿.种养大户、家庭农牧场、农牧民

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农牧业新型经营主

体、农户和保险经办机构各方参与都要坚持自主

自愿.
协同推进.农牧、财政、保监、气象等各级

政府相关部门协同推进农业保险工作,配合保险

经办机构做好方案制定、承保、查勘、定损、理

赔、防灾防损以及督促检查等各项工作.
三、保费补贴政策

(一)补贴品种.
本方案中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品种有１３个,

种植业补贴品种有小麦、油菜、青稞、蚕豆、马

铃薯、玉米、温棚和露天蔬菜８个品种.养殖业

保险保费补贴品种有能繁母猪、生猪、藏香猪、
奶牛和冷水养鱼５个.

(二)保费补贴区域及标准.

１种植业保险.
按照 “确保续保、持续扩面”的原则,在优

先承保往年已开展地区承保品种和承保规模基础

上,稳步扩大保险覆盖面,逐步推进整县参保和

覆盖全省的目标.

２养殖业保险.
奶牛、生猪、藏香猪、冷水养鱼在下达任务

计划范围内面向养殖场 (小区)、养殖大户、专

业合作组织及农户开展,能繁母猪保险实施应保

尽保,逐年扩大保险规模.
(三)保险责任范围.

１ 种植业大田作物及露地蔬菜的保险责任

指因暴雨、洪水 (政府行蓄洪除外)、内涝、风

灾、雹灾、地震、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冻灾 (仅
承担苗期导致的损失)造成的损失,且损失率达

到３０％ (含)以上后的赔偿责任;旱灾和病虫

草鼠害造成的损失,且损失率达到４０％ (含)
以上后的赔偿责任.

２温棚保险的保险责任指因火灾、雹灾、
暴雨、洪水、风灾、雪灾对承保温棚及棚内农作

物造成的损失;冻灾仅承担对棚内农作物造成的

损失.

３养殖业保险责任为动物疾病、疫病、自

然灾害、意外事故和政府强制扑杀所导致的承保

个体直接死亡的损失.
(１)疾病、疫病.
主要包括:能繁母猪、奶牛、生猪和藏香猪

的疾病、疫病;冷水养鱼,鱼传染性造血器官坏

死病.
(２)自然灾害.
主要包括:暴雨、洪水 (政府行蓄洪除外)、

风灾、雷电、地震、冰雹、冻灾;冷水养鱼只承

担洪水责任造成的损失.
(３)意外事故 (不含冷水养鱼).
主要包括:泥石流、山体滑坡、火灾、爆

炸、建筑物倒塌、空中运行物体坠落.
(４)政府强制扑杀 (不含冷水养鱼).
在保险期间内,由于上述疾病、疫病,政府

实施强制扑杀导致保险母猪、奶牛、生猪、藏香

猪的死亡,保险人也负责赔偿,但赔偿金额以保

险金额扣减政府扑杀专项补贴金额的差额为限.
(四)保障水平的确定原则及办法.
种植业大田作物保险补贴险种的保障金额原

则上为保险标的生长期内所发生的直接物化成

本,包括种子、化肥、农药、灌溉、机耕和地膜

等成本.每亩具体保额:马铃薯４００元、小麦

３００元,油 菜 ３００ 元、青 稞 ３００ 元、玉 米 ３００
元、蚕豆３００元、露天蔬菜８００元;温棚为０５
亩/栋４０００元 (为墙体、薄膜、棚架和棚内作物

各项保险金额之和)为基本单元,依次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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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业保险保费补贴险种的保险金额参照投

保个体的生理价值 (包括购买价格和饲养成本)
确定,其中:能繁母猪每头１０００元、奶牛每头

４０００元、生猪和藏香猪每头１０００元、冷水养鱼

每立方米１６５元 (包括冷水鱼、养殖网箱),但

保险金额不得超过该品种市场价格的７０％.
(五)保险费率.
种植业保险的保险费率为:小麦、油菜、青

稞、蚕豆、马铃薯、玉米、露天蔬菜均为８％,
温棚为５％;养殖业保险的保险费率为:能繁母

猪、奶牛、生猪、藏香猪和冷水养鱼均为６％.
(六)保费补贴比例.

１种植业保险.
小麦、油菜、玉米的保险保费由中央财政补

贴４０％,省级财政补贴 ３０％,县级财政补贴

２０％,农户或专业合作组织承担１０％;马铃薯、
青稞的保险保费由中央财政补贴４０％,省级财

政补贴４０％,县级财政补贴１０％,农户或专业

合作组织承担１０％;蚕豆的保险保费由省级财

政补贴８０％,县级财政补贴１０％,农户或专业

合作组织承担１０％.露天蔬菜、温棚的保险保

费由省级财政补贴６０％,县级财政补贴２０％,
农户或专业合作组织承担２０％.国有农场相关

作物保险保费补贴涉及县级财政补贴部分,均由

农场自行承担.

２养殖业保险.
能繁母猪、奶牛、生猪、藏香猪保险保费由

中央财政补贴５０％,省级财政补贴３０％,养殖

户承担２０％;冷水养鱼保险保费由省级财政补

贴７０％,县级财政补贴１０％,养殖专业合作组

织承担２０％.
(七)承办机构.
我省农业保险承保工作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及其分支机构负责

承办.
(八)承办时间.
农业保险经办机构开展种植业大田作物保险

签单工作于当年６月３０日前结束;温棚保险、
养殖业保险签单工作于当年年底前结束.

(九)保费结算.
省财政根据确定的承保计划一次性将中央财

政和省级财政补贴资金直接支付给保险经营的省

级机构;各县 (市、区)按照实施方案下达的保

险计划一次性将应承担的补贴资金划拨各地保险

经营机构.省级及各县 (市、区)在安排应承担

的补贴资金时,要按照 “确保续保,逐步扩面”
的原则,在确保已前年度已承保项目的补贴资金

的基础上,结合年度新增项目,足额安排年度补

贴资金.保险经营机构坚持 “见费出单”,农户

及种养殖合作组织保费未全部交清,保险经营机

构不予出单.保险经营机构每年年终按照实际承

保情况与各级财政进行结算,在下一年度１月底

前完成结算,若有结余,退回各级财政部门或结

转下年,由财政部门根据我省保险保费补贴工作

继续安排使用.
(十)理赔服务.
理赔服务要坚持 “主动、迅速、准确、合

理”的原则.一般情况下,保险赔案的处理由保

险经营机构查勘定损;发生大面积灾害或重大疫

情时,保险赔案的处理由当地政府牵头,保险机

构和相关部门共同处理,根据情况聘请专家参加

查勘、定损.
四、保障措施

开展农业保险,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

大决策,是支持农牧业发展的保护体系,是农业

风险防范机制,是维护农牧民利益的一项重要举

措,参与农业保险的有关各方要切实提高农业保

险重要性的认识,从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保

障农业保险工作的顺利推进,共同推动农业保险

工作的开展.
(一)加强组织领导.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是

国家一项重要的惠农政策,涉及面广、工作量

大、政策性强.为了确保农业保险工作持续健康

发展,各市 (州)、县 (市、区)成立以各级政

府分管领导为组长,农牧、财政、气象和当地农

业保险经办机构为成员的农业保险工作领导机

构,积极宣传农业保险的相关政策,组织推动本

地区农业保险的承保、理赔工作,协调处理本地

区农业保险工作开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各承保

工作的乡 (镇)和村成立以乡 (镇)长、村主任

为组长的工作小组,配合承办机构,共同做好农

户保险承保范围界定、农户自交保费收取、报案

查勘、责任界定、理赔定损、争议协调等工作.
在种植保险推进中,以整村推进的模式,优先安

排集中连片种植专业合作组织、土地流转大户以

及以村为单位整体承保;在养殖业保险推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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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安排专业合作组织及养殖大户为单位整体

承保.
(二)明确责任分工.农牧部门负责农业保

险工作在各地的推动,确定保险品种及补贴区

域,积极配合保险经营机构共同开展承保、理赔

及农牧业防灾、防疫工作,监测和发布重大动物

疫情.财政部门主要负责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政

策、办法和具体措施的制定,以及保费资金的筹

集、管理和监督,督导落实各级财政补贴资金.
保险监管部门主要负责保险业务指导、监督、调

研,保证保险经营机构合法、规范经营.气象部

门负责气象灾害的预测预报和预警发布,发生灾

害后及时出具灾害情况说明.保险经营机构根据

有关法律法规和农业保险险种及风险特点,积极

按照农业保险实施方案确定的承保任务,发挥承

保主体作用,认真做好承保、查勘、定损、赔偿

和风险防范等工作.
(三)完善理赔机制.建立农业专家参与农

业保险理赔机制,组成农业保险专家协作网,对

于重大灾害或案情较复杂的案件提供专业意见,
解决农险服务中遇到的农业知识、损失原因界

定、防灾减损等实际问题和困难.保险经营机构

在定损过程中要充分尊重采纳专家意见,提升理

赔的科学性和公信力,切实保障农牧户权益.
(四)建立基层服务体系.各级政府及相关

部门积极支持承办公司在各地建立服务机构,在

办公地点、人员聘用方面给予支持,共同建立服

务于广大农牧民的农业保险服务体系.
(五)加强宣传引导.各级政府相关部门、

媒体和保险经办机构,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
报纸、宣传海报等媒介,切实加强农业保险宣

传,宣传工作要深入到乡村和农户,引导和调动

广大农牧民及专业合作组织积极参加保险,提高

农户对保险的认知水平,为顺利推进农业保险工

作营造良好的环境.
(六)加强监督检查.各级政府、各有关部

门和保险经办机构要切实负起责任,加强对农业

保险保费补贴工作的检查、督导,及时发现和解

决问题,各乡 (镇)和村要结合政务公开、村务

公开,协同保险机构共同将农业保险政策及具体

的承保、定损、理赔情况公开公示,切实将这项

强农惠农政策落实到农牧户.
(七)建立考核机制.开展农业保险保费补

贴工作的地区,要将此项工作的推动措施、目标

及效果列入各级政府加强 “三农”工作的重要内

容,实行责任目标考核制,确保责任落实到位.
五、工作经费补贴

考虑到种植业保险 (大田及温棚)工作难度

较大,需县级及以下政府和农牧部门配合保险机

构重点做好以下工作:负责分解落实省政府下达

的承保方案计划任务;负责向保险机构提供投保

单、投保清单,并收取农户自交部分的保险费;
负责保险凭证的发放到户,并对乡、村的承保情

况进行公示;在发生灾害事故时,指定人员配合

保险机构进行查勘定损.保险机构根据当地政府

及农牧部门工作配合情况向其支付一定的工作经

费,支付额度以不超过种植业保险 (大田及温

棚)保费收入的２％为限 (不含农场、牧场及监

狱系统).工作经费支出须出具由省财政厅监制

的收据凭证.
六、其它要求

(一)同一市 (州)在开展农业保险业务时,
对于个别县 (市、区)无法落实本方案的保险项

目,可根据实际情况就同一品种调整至同一市

(州)内的其他县 (市、区)进行落实.
(二)市 (州)在开展农业保险业务时,在

县级财政和农户保费资金能及时足额到位的情况

下,超出本方案中中央、省财政补贴总额的情况

下,必须报经省财政厅、省农牧厅批准后进行

调整.

附件:青海省 ２０１５ 年农牧业保险承保计

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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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青海省２０１５年农牧业保险承保计划表

单位:元、亩、栋、头、立方米

品种和地区
２０１５计划

数量

单位

保额
总保险金额

保险

费率
总保险费 中央财政补贴

省级财

政补贴

县级财

政补贴
农户自交

种植业

１ 马

铃薯

乐都区 １２００００ ４００ ４８００００００ ８％ ３８４００００ １５３６０００ １５３６０００ ３８４０００ ３８４０００

互助县 ２５０００ 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８％ ８０００００ ３２００００ ３２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

民和县 １００００ ４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０ ８％ ３２００００ １２８０００ １２８０００ ３２０００ ３２０００

循化县 ２００００ ４００ ８００００００ ８％ ６４００００ ２５６０００ ２５６０００ ６４０００ ６４０００

大通县 ２８０００ ４００ １１２０００００ ８％ ８９６０００ ３５８４００ ３５８４００ ８９６００ ８９６００

湟中县 ５７１０ ４００ ２２８４０００ ８％ １８２７２０ ７３０８８ ７３０８８ １８２７２ １８２７２

湟源县 １１０８８ ４００ ４４３５２００ ８％ ３５４８１６ １４１９２６４ １４１９２６４ ３５４８１６ ３５４８１６

城中区 １３５０ ４００ ５４００００ ８％ ４３２００ １７２８０ １７２８０ ４３２０ ４３２０

同仁县 １００００ ４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０ ８％ ３２００００ １２８０００ １２８０００ ３２０００ ３２０００

同德县 ６００ ４００ ２４００００ ８％ １９２００ ７６８０ ７６８０ １９２０ １９２０

共和县 ３２００ ４００ １２８００００ ８％ １０２４００ ４０９６０ ４０９６０ １０２４０ １０２４０

贵德县 １８５３ ４００ ７４１２００ ８％ ５９２９６ ２３７１８４ ２３７１８４ ５９２９６ ５９２９６

乌兰县 ５００ ４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 ８％ １６０００ ６４００ ６４００ １６００ １６００

都兰威思
顿生物工
程有限
公司

１５００ ４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 ８％ ４８０００ １９２００ １９２００ ９６００

小　计 ２３８８０１ ４００ ９５５２０４００ ８％ ７６４１６３２ ３０５６６５２８ ３０５６６５２８ ７５９３６３２ ７６８９６３２

２小麦

共和县 ２０５００ ３００ ６１５００００ ８％ ４９２０００ １９６８００ １４７６００ ９８４００ ４９２００

贵德县 ６０００ ３００ １８０００００ ８％ １４４０００ ５７６００ ４３２００ ２８８００ １４４００

同德县 ９２００ ３００ ２７６００００ ８％ ２２０８００ ８８３２０ ６６２４０ ４４１６０ ２２０８０

贵南县 ６５４５ ３００ １９６３５００ ８％ １５７０８０ ６２８３２ ４７１２４ ３１４１６ １５７０８

兴海县 １１４７３ ３００ ３４４１９００ ８％ ２７５３５２ １１０１４０８ ８２６０５６ ５５０７０４ ２７５３５２

德令哈市 １０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８％ ２４０００ ９６００ ７２００ ４８００ ２４００

乌兰县 ４０８０ ３００ １２２４０００ ８％ ９７９２０ ３９１６８ ２９３７６ １９５８４ ９７９２

都兰县 １５９０ ３００ ４７７０００ ８％ ３８１６０ １５２６４ １１４４８ ７６３２ ３８１６

城中区 ２００ ３００ ６００００ ８％ ４８００ １９２０ １４４０ ９６０ ４８０

乐都区 ４７２５１ ３００ １４１７５３００ ８％ １１３４０２４ ４５３６０９６ ３４０２０７２ ２２６８０４８ １１３４０２４

互助县 ６９０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７０００００ ８％ １６５６０００ ６６２４００ ４９６８００ ３３１２００ １６５６００

民和县 ６００００ ３００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 ８％ １４４００００ ５７６０００ ４３２０００ ２８８０００ １４４０００

循化县 １５０００ ３００ ４５０００００ ８％ ３６００００ １４４０００ １０８０００ ７２０００ ３６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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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和地区
２０１５计划

数量

单位

保额
总保险金额

保险

费率
总保险费 中央财政补贴

省级财

政补贴

县级财

政补贴
农户自交

２小麦

大通县 ８８０００ ３００ ２６４０００００ ８％ ２１１２０００ ８４４８００ ６３３６００ ４２２４００ ２１１２００

湟中县 ３３０００ ３００ ９９０００００ ８％ ７９２０００ ３１６８００ ２３７６００ １５８４００ ７９２００

湟源县 ２９６３２ ３００ ８８８９６００ ８％ ７１１１６８ ２８４４６７２ ２１３３５０４ １４２２３３６ ７１１１６８

小　计 ４０２４７１ ３００ １２０７４１３００ ８％ ９６５９３０４ ３８６３７２１６ ２８９７７９１２ １９３１８６０８ ９６５９３０４

３油菜

门源县 １６００００ ３００ ４８００００００ ８％ ３８４００００ １５３６０００ １１５２０００ ７６８０００ ３８４０００

祁连县 １１８０ ３００ ３５４０００ ８％ ２８３２０ １１３２８ ８４９６ ５６６４ ２８３２

刚察县 ４５０００ ３００ １３５０００００ ８％ １０８００００ ４３２０００ ３２４０００ ２１６０００ １０８０００

海晏县 １９０００ ３００ ５７０００００ ８％ ４５６０００ １８２４００ １３６８００ ９１２００ ４５６００

共和县 １０３０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９０００００ ８％ ２４７２０００ ９８８８００ ７４１６００ ４９４４００ ２４７２００

贵德县 ８０４７ ３００ ２４１４１００ ８％ １９３１２８ ７７２５１２ ５７９３８４ ３８６２５６ １９３１２８

贵南县 ３８８００ ３００ １１６４００００ ８％ ９３１２００ ３７２４８０ ２７９３６０ １８６２４０ ９３１２０

同德县 ２００００ ３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０ ８％ ４８００００ １９２０００ １４４０００ ９６０００ ４８０００

兴海县 １７７９３ ３００ ５３３７９００ ８％ ４２７０３２ １７０８１２８ １２８１０９６ ８５４０６４ ４２７０３２

乌兰县 ４５２７ ３００ １３５８１００ ８％ １０８６４８ ４３４５９２ ３２５９４４ ２１７２９６ １０８６４８

都兰县 ５０００ ３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０ ８％ １２００００ ４８０００ ３６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乐都区 ４３１０４ ３００ １２９３１２００ ８％ １０３４４９６ ４１３７９８４ ３１０３４８８ ２０６８９９２ １０３４４９６

互助县 ２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 ６９００００００ ８％ ５５２００００ ２２０８０００ １６５６０００ １１０４０００ ５５２０００

民和县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 ９００００００ ８％ ７２００００ ２８８０００ ２１６０００ １４４０００ ７２０００

化隆县 ５００００ ３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 ８％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４８００００ ３６０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循化县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８％ ２４００００ ９６０００ ７２０００ ４８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

大通县 １１２０００ ３００ ３３６０００００ ８％ ２６８８０００ １０７５２００ ８０６４００ ５３７６００ ２６８８００

湟中县 ５３６００ ３００ １６０８００００ ８％ １２８６４００ ５１４５６０ ３８５９２０ ２５７２８０ １２８６４０

湟源县 ４４８４０ ３００ １３４５２０００ ８％ １０７６１６０ ４３０４６４ ３２２８４８ ２１５２３２ １０７６１６

贵南草业

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６００００ ３００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 ８％ １４４００００ ５７６０００ ４３２０００ ４３２０００

省门源

种马场
１５８８０ ３００ ４７６４０００ ８％ ３８１１２０ １５２４４８ １１４３３６ １１４３３６

省河卡

种羊场
１０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８％ ２４０００ ９６００ ７２００ ７２００

省三角

城羊场
１７０００ ３００ ５１０００００ ８％ ４０８０００ １６３２００ １２２４００ １２２４００

省三江薯

业有限责

任公司

２０００ ３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 ８％ ４８０００ １９２００ １４４００ １４４００

浩门农场 １１６０００ ３００ ３４８０００００ ８％ ２７８４０００ １１１３６００ ８３５２００ ８３５２００

巴卡台

农牧场
１０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８％ ２４０００ ９６００ ７２００ ７２００

小　计 １２０８７７１ ３００ ３６２６３１３００ ８％ ２９０１０５０４ １１６０４２０１６ ８７０３１５１２ ４７８０２７６８ ３９２２８７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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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和地区
２０１５计划

数量

单位

保额
总保险金额

保险

费率
总保险费 中央财政补贴

省级财

政补贴

县级财

政补贴
农户自交

４青稞

门源县 １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 ３９００００００ ８％ ３１２００００ １２４８０００ １２４８０００ ３１２０００ ３１２０００

祁连县 １７８０ ３００ ５３４０００ ８％ ４２７２０ １７０８８ １７０８８ ４２７２ ４２７２

海晏县 ８０００ ３００ ２４０００００ ８％ １９２０００ ７６８００ ７６８００ １９２００ １９２００

刚察县 ５０００ ３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０ ８％ １２００００ ４８０００ ４８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共和县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８％ ２４００００ ９６０００ ９６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

贵德县 ４７２１ ３００ １４１６３００ ８％ １１３３０４ ４５３２１６ ４５３２１６ １１３３０４ １１３３０４

贵南县 ９９７００ ３００ ２９９１００００ ８％ ２３９２８００ ９５７１２０ ９５７１２０ ２３９２８０ ２３９２８０

同德县 １２０００ ３００ ３６０００００ ８％ ２８８０００ １１５２００ １１５２００ ２８８００ ２８８００

兴海县 １５６７５ ３００ ４７０２５００ ８％ ３７６２００ １５０４８０ １５０４８０ ３７６２０ ３７６２０

乌兰县 ３０００ ３００ ９０００００ ８％ ７２０００ ２８８００ ２８８００ ７２００ ７２００

都兰县 ８７０ ３００ ２６１０００ ８％ ２０８８０ ８３５２ ８３５２ ２０８８ ２０８８

互助县 ５０００ ３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０ ８％ １２００００ ４８０００ ４８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乐都区 ８５０ ３００ ２５５０００ ８％ ２０４００ ８１６０ ８１６０ ２０４０ ２０４０

大通县 ３７００ ３００ １１１００００ ８％ ８８８００ ３５５２０ ３５５２０ ８８８０ ８８８０

湟中县 ４６０ ３００ １３８０００ ８％ １１０４０ ４４１６ ４４１６ １１０４ １１０４

湟源县 ２７９０ ３００ ８３７０００ ８％ ６６９６０ ２６７８４ ２６７８４ ６６９６ ６６９６

省河卡

种羊场
２１００ ３００ ６３００００ ８％ ５０４００ ２０１６０ ２０１６０ １００８０

贵南草业

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４００００ ３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８％ ９６００００ ３８４０００ ３８４０００ １９２０００

门源种

马场
１６０００ ３００ ４８０００００ ８％ ３８４０００ １５３６００ １５３６００ ７６８００

小　计 ３６１６４６ ３００ １０８４９３８００ ８％ ８６７９５０４ ３４７１８０１６ ３４７１８０１６ ７２８５１０４ １００７３９０４

５蚕豆

互助县 １０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８％ ２４０００ １９２００ ２４００ ２４００

乐都区 ４５１７ ３００ １３５５１００ ８％ １０８４０８ ８６７２６４ １０８４０８ １０８４０８

循化县 ３０００ ３００ ９０００００ ８％ ７２０００ ５７６００ ７２００ ７２００

大通县 ９４００ ３００ ２８２００００ ８％ ２２５６００ １８０４８０ ２２５６０ ２２５６０

湟中县 ４５００ ３００ １３５００００ ８％ １０８０００ ８６４００ １０８００ １０８００

湟源县 ９８２４ ３００ ２９４７２００ ８％ ２３５７７６ １８８６２０８ ２３５７７６ ２３５７７６

共和县 ４５００ ３００ １３５００００ ８％ １０８０００ ８６４００ １０８００ １０８００

贵德县 ７３５ ３００ ２２０５００ ８％ １７６４０ １４１１２ １７６４ １７６４

同德县 ４０００ ３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８％ ９６０００ ７６８００ ９６００ ９６００

乌兰县 ５５０ ３００ １６５０００ ８％ １３２００ １０５６０ １３２０ １３２０

小　计 ４２０２６ ３００ １２６０７８００ ８％ １００８６２４ ８０６８９９２ １００８６２４ １００８６２４

６玉米

民和县 １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８％ ２４０００００ ９６００００ ７２００００ ４８０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０

乐都区 １０９４ ３００ ３２８２００ ８％ ２６２５６ １０５０２４ ７８７６８ ５２５１２ ２６２５６

循化县 ４０００ ３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８％ ９６０００ ３８４００ ２８８００ １９２００ ９６００

同仁县 ３０００ ３００ ９０００００ ８％ ７２０００ ２８８００ ２１６００ １４４００ ７２００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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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和地区
２０１５计划

数量

单位

保额
总保险金额

保险

费率
总保险费 中央财政补贴

省级财

政补贴

县级财

政补贴
农户自交

６玉米
乌兰县 １５００ ３００ ４５００００ ８％ ３６０００ １４４００ １０８００ ７２００ ３６００

湟源县 ３０００ ３００ ９０００００ ８％ ７２０００ ２８８００ ２１６００ １４４００ ７２００

小　计 １１２５９４ ３００ ３３７７８２００ ８％ ２７０２２５６ １０８０９０２４ ８１０６７６８ ５４０４５１２ ２７０２２５６

７露天

蔬菜

湟中县 ７７００ ８００ ６１６００００ ８％ ４９２８００ ２９５６８０ ９８５６０ ９８５６０

大通县 １１０００ ８００ ８８０００００ ８％ ７０４０００ ４２２４００ １４０８００ １４０８００

湟源县 ９５８５ ８００ ７６６８０００ ８％ ６１３４４０ ３６８０６４ １２２６８８ １２２６８８

平安区 ２０００ ８００ １６０００００ ８％ １２８０００ ７６８００ ２５６００ ２５６００

循化县 ４０００ ８００ ３２０００００ ８％ ２５６０００ １５３６００ ５１２００ ５１２００

都兰县 ６０ ８００ ４８０００ ８％ ３８４０ ２３０４ ７６８ ７６８

乐都区 ２６７０ ８００ ２１３６０００ ８％ １７０８８０ １０２５２８ ３４１７６ ３４１７６

互助县 ２５００ ８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８％ １６００００ ９６０００ ３２０００ ３２０００

门源县 １０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０００ ８％ ６４０００ ３８４００ １２８００ １２８００

海晏县 ４００ ８００ ３２００００ ８％ ２５６００ １５３６０ ５１２０ ５１２０

乌兰县 ２００ ８００ １６００００ ８％ １２８００ ７６８０ ２５６０ ２５６０

都兰县 ６０ ８００ ４８０００ ８％ ３８４０ ２３０４ ７６８ ７６８

共和县 ５６０ ８００ ４４８０００ ８％ ３５８４０ ２１５０４ ７１６８ ７１６８

贵德县 １０６４ ８００ ８５１２００ ８％ ６８０９６ ４０８５７６ １３６１９２ １３６１９２

同仁县 ６００ ８００ ４８００００ ８％ ３８４００ ２３０４０ ７６８０ ７６８０

小　计 ４３３９９ ８００ ３４７１９２００ ８％ ２７７７５３６ １６６６５２１６ ５５５５０７２ ５５５５０７２

大田作物合计 ２４０９７０８ ７６８４９２０００ ８％ ６１４７９３６０ ２３０７７２８０ ２１４１３４９４４ ９３９６８３２ ７５９１７５３６

温　棚 ０ ０

８温棚

门源县 １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 ５％ ２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海晏县 １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 ５％ ２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格尔木市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０００ ５％ ８０００００ ４８０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０

德令哈市 ６００ ４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００ ５％ １２００００ ７２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

都兰县 １３００ ４０００ ５２０００００ ５％ ２６００００ １５６０００ ５２０００ ５２０００

乌兰县 １４５０ ４０００ ５８０００００ ５％ ２９００００ １７４０００ ５８０００ ５８０００

乐都区 ４４００ ４０００ １７６０００００ ５％ ８８００００ ５２８０００ １７６０００ １７６０００

民和县 ５００ ４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５％ １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循化县 １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０ ５％ ２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平安区 ６５０ ４０００ ２６０００００ ５％ １３００００ ７８０００ ２６０００ ２６０００

大通县 ３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５％ ６０００００ ３６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湟中县 ５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

湟源县 １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０ ５％ ２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共和县 ４００ ４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００ ５％ ８００００ ４８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

贵德县 １１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４０００００ ５％ ２２００００ １３２０００ ４４０００ ４４０００

同德县 １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 ５％ ２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同仁县 ３００ ４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５％ ６００００ ３６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小计 ２５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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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和地区
２０１５计划

数量

单位

保额
总保险金额

保险

费率
总保险费 中央财政补贴

省级财

政补贴

县级财

政补贴
农户自交

养殖业

１能繁

母猪
全省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 ６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２奶牛 全省 ２５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 ６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３生猪 全省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 ６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４藏

香猪
全省 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６％ ３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

５冷水

养鱼

循化县 ８４０００ １６５ １３８６００００ ６％ ８３１６００ ５８２１２０ ８３１６０ １６６３２０

化隆县 １４２５６０ １６５ ２３５２２４００ ６％ １４１１３４４ ９８７９４０８ １４１１３４４ ２８２２６８８

尖扎县 ８４０００ １６５ １３８６００００ ６％ ８３１６００ ５８２１２０ ８３１６０ １６６３２０

贵德县 ２００００ １６５ ３３０００００ ６％ １９８０００ １３８６００ １９８００ ３９６００

小　计 ３３０５６０ １６５ ５４５４２４００ ６％ ３２７２５４４ ２２９０７８０８ ３２７２５４４ ６５４５０８８

养殖合计 ５６０５６０ ３５４５４２４００ ６％ ２１２７２５４４ ９００００００ ７６９０７８０８ ３２７２５４４ ４２５４５０８８

总　计 ０ １２２３０３４４００ ８７７５１９０４ ３２０７７２８０ ３２１０４２７５２ １０７２４０８６４ １２８４６２６２４

青 海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关于成立省政府推进职能转变协调小组的通知

青政办 〔２０１５〕９７号

各市、自 治 州 人 民 政 府,省 政 府 各 委、办、
厅、局: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

中、四中全会精神,扎实推进省委、省政府简政

放权、放管结合,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工作部署和

各项任务落实,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成立国务

院推 进 职 能 转 变 协 调 小 组 的 通 知 (国 办 发

〔２０１５〕２９号)要求,省政府决定成立推进职能

转变协调小组 (以下简称协调小组),作为省政

府议事协调机构.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协调小组组成人员及主要职责

(一)组成人员.
省政府常务副省长骆玉林担任协调小组组

长,副省长兼省政府秘书长高华担任副组长,省

政府副秘书长巨伟、吴庆生、马骥、汤宛峰、晁

海军,省编办主任马文邦,省政府法制办主任李

建青为成员.
(二)主要职责.
统筹研究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和政府职能转

变方面的重大改革措施;研究拟提请省政府常务

会议审议的有关重要事项;协调推动解决改革中

遇到的困难和重点难点问题;指导、督促各地区

各部门落实改革措施.
协调小组下设行政审批改革组、投资审批改

革组、职业资格改革组、收费清理改革组、商事

制度改革组、教科文卫体改革组６个专题组和综

合组、督查组、法制组、专家组４个功能组.综

合组设在省政府办公厅,从省政府办公厅和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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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抽调人员组成,实行集中办公,对外以 “省
政府推进职能转变协调小组办公室” (以下简称

协调小组办公室)名义开展工作.
二、协调小组专题组组长、副组长及主要

职责

(一)行政审批改革组.
组长由省政府审改办马文邦 (省编办主任)

担任.
负责牵头推进省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

一步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规范行政审批行

为,防止和纠正变相审批,约束自由裁量权,提

高政府服务水平.
(二)投资审批改革组.
组长由省发展改革委主任吴海昆担任,副组

长由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副主任乔弘志、省环境保

护厅副厅长张蓝青、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厅长姚

宽一、省国土资源厅总工程师韩生福担任.
负责牵头推进投资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大幅

减少投资项目前置审批和规范前置中介服务,推

进并联审批,积极探索投资项目清单管理模式,
运用技术手段加强监管.

(三)职业资格改革组.
组长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厅长杨颐担

任,副组长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副厅长李爱

国担任.
负责牵头推进职业资格管理制度改革,减少

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建立职业资格目录清

单管理制度,规范职业资格和证书管理,加强对

职业资格制度实施情况的监管.
(四)收费清理改革组.
组长由省财政厅厅长党明德担任,副组长由

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郗海明、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副主任陈志忠、省民政厅党组成员陈庆华担任.
负责牵头推进收费管理制度改革,清理取消

不合法不合理收费项目,实行收费目录清单管

理,完善收费监管制度.
(五)商事制度改革组.
组长由省工商局局长王定邦担任,副组长由

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悦现、省工商局副局长韩

有林担任.
负责牵头深化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完成

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

“三证合一、一照一号”改革,构建以信用为核

心的新型市场监管机制,深入推进工商登记前置

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的改革.
(六)教科文卫体改革组.
组长由省政府副秘书长马骥担任,副组长由

省教育厅副厅长陈鹏、省科技厅副厅长张旭、省

文化新闻出版厅副厅长康海民、省卫生计生委副

主任颉学辉、省广电局副局长索南加、省体育局

副局长才让太担任.
负责牵头协调推动教科文卫体领域简政放

权、转变职能、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

措施,研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措施,按照促进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要求,研究提出政府 “管
什么、怎么管”的意见和措施.

各专题组的日常工作由组长单位承担.各专

题组负责调查研究本领域社会反响大、群众意见

集中的问题,协调相关部门对重点难点问题合作

攻关,提出改革建议.各专题组的改革建议可在

请示省政府分管领导同志后,提交协调小组会议

审议.专题组的职责和组成可根据工作需要

调整.
三、协调小组功能组组长、副组长及主要

职责

(一)综合组 (协调小组办公室).
组长 (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由省政府副秘

书长晁海军担任,副组长 (协调小组办公室副主

任)由省编办副主任刘传河担任.
负责协调小组的日常工作;负责沟通协调各

专题组工作,跟踪了解、分析研究各专题组重点

工作、改革措施,反映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向协调小组提出意见和建议;组织对简政放

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重大问题和长远问题的

调查研究,向协调小组提出工作建议;指导和推

动地方改革工作;收集汇总相关信息资料,编发

工作简报;联系新闻宣传、网络信息等主管部门

组织媒体做好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
(二)督查组.
组长由省政府副秘书长汤宛峰担任,副组长

由省编办副主任郑海卫担任.
负责督促检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

变各项措施贯彻落实情况,核查督办各专题组提

出的部门和地方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社会对

有关改革反映强烈的问题.
(三)法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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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由省政府法制办主任李建青担任,副组

长由省政府法制办副主任贾小煜担任.
负责对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措施

进行法律审核,及时提出制修订相关法律法规的

建议方案,对清理的文件进行审核等.
(四)专家组.
成立职能转变评估专家组,成员根据工作需

要调整扩充.主要任务是受协调小组委托,根据

工作安排,对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事

项进行评估.客观公正地提出意见和建议.
四、有关要求

(一)协调小组要按照省委省政府统一安排,
切实发挥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

的统筹指导和督促落实作用.各专题组和功能组

要根据职责分工,明确目标任务,制定路线图和

时间表,抓好本领域改革的统筹,确保各项改革

协同配套、整体推进.特别要注重研究解决跨领

域、跨部门、跨层级的重大问题,加大指导、协

调、督促力度,推动改革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
(二)省政府各部门要增强大局意识、责任

意识、紧迫意识,认真贯彻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决策部署,按照

协调小组工作要求,找准突破口、把握着力点,
在放权上求实效,在监管上求创新,以务实的举

措把改革推向纵深.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负起领

导责任,亲自抓好部署、协调和落实.
(三)市 (州)、县政府要参照建立简政放

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的有力推进机制,按照

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和要求,结合本地区实际,积

极探索、主动作为,强化责任、强力推动,做好

“接、放、管”工作,上下贯通、整体联动,确

保各项改革措施落地生效.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１日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加快推进城镇供热计量改革工作的意见

青政办 〔２０１５〕９８号

各市、自 治 州 人 民 政 府,省 政 府 各 委、办、
厅、局:

为推进我省城镇供热事业健康发展,推动城

镇民用建筑供热计量改革,加强民用建筑供热计

量管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建筑物供热能

源消耗,减少大气污染,根据 «民用建筑节能条

例»、«民用建筑供热计量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结合 我 省 实 际,经 省 政 府 同 意 提 出 如 下

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严格落实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和国家有关

民用建筑供热计量管理和标准规范规定,以切实

推进城镇供热计量改革试点工作为抓手,深入总

结经验,落实部门责任,创新体制机制,完善制

度措施,强化全过程监管,形成城镇供热计量闭

合管理,推动全省城镇供热计量改革工作实质性

进展,促进城镇节能减排与生态文明建设.
二、工作目标

(一)２０１５年采暖期,西宁市主城区新竣工

集中供热民用建筑,当年完成供热计量及节能改

造的既有建筑,开始实行供热计量收费.
海东市核心区、德令哈市、格尔木市、西宁

市所辖县城和具备条件的其它县城新竣工集中供

热民用建筑,当年完成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的既

有建筑,要按照集中供热系统热源、热力站、建

筑物和热用户的全系统供、用热量计量要求,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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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落实供热企业主体责

任,研究出台供热计量收费标准,开展供热计量

收费试点工作.
(二)２０１６年采暖期,海东市核心区、德令

哈市、格尔木市、西宁市所辖县城和具备条件的

县城新竣工集中供热民用建筑,当年完成供热计

量及节能改造的既有建筑,开始实行热计量收

费.其它地区县城要研究出台供热计量收费标

准,开展供热计量收费试点.
(三)２０２０年采暖期,全省设市城市和县城

新竣工集中供热民用建筑,完成供热计量及节能

改造的既有建筑,全面实行热计量收费,取消按

供热面积计价收费.
(四)各地要加大对达不到供热计量收费条

件的民用建筑供热系统热计量改造力度,大力推

进城镇 热 源、热 网、热 力 站 等 设 施 供 热 计 量

改造.
三、工作任务

(一)严格执行供热计量工程各项规定.从

本 «意见»印发之日起,各地新竣工集中供热民

用建筑、当年完成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的既有建

筑,严格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 «民用建筑供热计

量管理办法»和供热计量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要

求,安装供热计量装置、室内温度调控装置和供

热系统调控装置,满足供热计量收费条件,实行

按用热量收费的制度.供热计量装置包括热源

(热力站)表、楼栋表和户用表,热计量表应是

具备远传功能的超声波热计量表,并在安装前经

计量检定合格.室内温度调控装置要具备自动温

度调控功能.供热系统调控装置要具备热源 (热
力站)、热网系统水力平衡调节和变频调节等功

能.既有建筑在进行节能改造时,必须同步进行

供热计量改造.建筑物热力入口和用户的供热计

量装置、室内温度调控装置的购置及安装费用应

纳入房屋建造成本.
(二)强化供热计量工程监管闭合管理.各

地要加强供热计量工程规划、设计、施工、监

理、质量监督、竣工验收等环节的监管工作,严

格落实供热计量工程监管闭合管理的各项措施.
规划部门要按照城镇总体规划要求,加快城镇供

热规划编制,严格城镇集中供热热源规划审批管

理,禁止不按规划新批准分散、小型供热热源建

设.设计单位要严格按照国家工程建设标准进行

供热计量工程设计,并对其设计质量全面负责.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要严格按照工程建设强

制性标准对供热计量设计文件进行审查,不符合

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不得出具施工图设计文件

审查合格证明;施工图审查机构对不符合要求的

不予备案,建设主管部门不予颁发施工许可证.
建设单位不得明示或暗示供热单位采购不符合国

家相关标准的供热计量装置和室内温度调控装

置,对安装不合格供热计量装置、达不到供热计

量收费条件的工程,建设单位不得通过竣工验

收.施工单位要严格按照供热计量工程设计图纸

和施工技术标准施工,不得擅自修改工程设计,
不得使用不合格的供热计量装置.监理单位要按

照工程建设标准对供热计量工程实施监理.建设

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当加强对供热计量工程施工

质量的监督,对违反供热计量强制性标准,未按

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施工的,应责令改正.
(三)严格落实供热单位主体责任.城镇集

中供热单位 (物业单位)、建设单位 (房地产开

发企业)是供热计量设施建设、管理的责任主

体.建设单位 (房地产开发企业)负责保修期内

供热工程设施的更新、改造、维修和养护.供热

单位负责分户计量装置或者入户端口以外 (不含

分户计量装置、室内温度调控装置等用户自有供

热设施)的供热经营设施的更新、改造、维修和

养护.物业单位负责集中供热的,由供、用热双

方在合同中约定供热设施的更新、改造、维修和

养护责任.用户自有供热设施的更新、改造、维

修和养护责任,由用户承担.供热区域内的新建

民用建筑和既有建筑供热计量改造,要采购符合

国家或行业产品质量标准的供热计量装置和室内

温度调控装置,履行安装、管理责任.杜绝不装

表、装劣质表、装 “假表”及不按期实行供热计

量收费管理的行为.
(四)建立健全供热计量收费标准.各地要

依据国务院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和 «民用建筑

供热计量管理办法»,研究核算供热计量成本,
科学制定基础热价比例为３０％、计量热价比例

为７０％的两部制热价标准.按照供热计量改革

工作目标,同步出台供热计量价格收费政策,充

分调动用户的节能积极性,鼓励和促进按用热量

计价收费.
(五)促进供热计量信息监管平台建设.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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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城镇供热主管部门要建立供热管理、政策法规

宣传、计量收费监督、数据备份与恢复、文件资

料报表传输等功能为一体的供热计量工作信息监

管平台,实现科学、系统监督管理.供热单位

(物业单位)要按照供热、计量收费、自动温度

控制及远传一体化的技术路线,建立供热企业可

控、居民用户可调、供热主管部门可管的数字化

管理和远程监控调节平台.逐步建立用户热费、
职工补贴、房屋建筑等基本信息的用户个人账户

档案,建立健全供热计量户籍热费管理系统,实

现个人账户热费网络化管理.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区、各部门要加

强协作,紧密配合,齐抓共管,合力推进供热计

量改革工作.各地方政府是供热计量改革的责任

主体,要把推进供热计量改革作为履行政府职能

的重要内容,研究建立城镇供热计量改革协调机

制,明确任务,落实责任,强化措施,切实履行

职责,确保改革目标如期实现.
各相关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能,积极配合,全

力支持城镇供热计量改革工作.供热主管部门负

责民用建筑实施供热计量收费、设施建设运行的

监督管理工作.发展改革部门会同供热主管部

门,研究制定两部制热价标准,建立供热计量收

费价格政策体系.财政部门负责城镇集中供热和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资金拨付和监管工作.质量技

术监督部门负责对供热计量器具首检和周期性强

制检定工作的管理,落实 “一表一证”要求,加

快供热计量器具检定能力建设,监督和规范检定

行为.
(二)创新体制机制.各地方政府要充分发

挥市场机制作用,培育和完善供热市场,积极引

导社会资金参与城镇供热计量设施的投资、建设

与经营管理.大力发展热电联产和集中供热热源

(换热站)及配套供热管网建设.积极推进合同

能源管理模式,依靠能源服务公司的资金、技

术、管理优势,鼓励成立专业化供热管理企业,
促进供热企业可持续发展,逐步达到投资多元

化、运营企业化、服务社会化,提高供热投资运

营效率和产品质量,改善供热服务,满足用户

需求.

(三)严格责任追究.各级政府要严格按照

国务院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考核办

法»,将供热计量改革目标完成情况作为节能减

排、大气污染治理和对供热主管部门主要领导考

核评价的主要内容之一.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对于

违反国务院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和供热计量工

程强制性标准规范及要求的建设 (房地产开发企

业)、规划、设计、监理、施工、供热单位 (物
业单位),依法进行处罚.将供热计量收费与供

热政策性补贴及单位评先评优挂钩,不实行供热

计量收费的供热单位 (物业单位),不予享受政

府的政策性补贴,不得参加评先评优.对既有居

住建筑节能改造不同步实施供热计量改造的,财

政部门不得拨付节能改造奖励资金.对接纳达不

到供热计量标准的民用建筑入网供热的供热单位

(物业单位),由供热主管部门依法进行处罚.对

不实行计量收费的民用建筑不予住宅性能评定,
不得评定为绿色建筑.对不执行供热计量改革及

供热计量收费的城镇,不得申报省级园林城镇和

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国家园林城市 (县城)、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城市;对已取得上述奖

项的城镇,要将供热计量改革执行情况作为复查

的重要依据.对于不遵循城镇总体规划及供热规

划要求,新建分散、小型供热热源,要严格追究

责任.房产主管等部门对不执行供热计量政策的

房地产企业 (物业单位)、设计、施工、监理单

位纳入信用管理不良行为记录.
(四)加强宣传培训.各地城镇政府要采取

多种形式,加强供热计量技术培训,提高规划、
设计、施工、监理、质量监督及供热单位 (物业

单位)相关人员的供热计量专业技术水平.要通

过新闻媒体开展供热计量改革宣传活动,普及供

热计量知识,提高用户对供热计量收费改革工作

的认识,取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共同营造供热

计量改革的良好舆论氛围.
本意见自２０１５年６月１０日起实施,有效期

至２０２０年６月９日.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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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海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关于成立青海省国有林场和国有林区

改革领导小组的通知

青政办 〔２０１５〕９９号

各市、自 治 州 人 民 政 府,省 政 府 各 委、办、

厅、局:

为全面贯彻全国国有林场和国有林区改革工

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切实推进我省国有林场和

国有林区改革工作,经省政府研究同意,决定成

立青海省国有林场和国有林区改革领导小组.现

将改革领导小组组成人员通知如下:

组　　　长:郝　鹏　　省长

常务副组长:严金海　　副省长

副　组　长:党晓勇　　省林业厅厅长

　　　　　　张文华　　省政府副秘书长

成　　　员:马文邦　　省编办主任

杨　颐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厅长

林亚松　　省国土资源厅厅长

贾应忠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厅长

马吉孝　　省交通运输厅党委

书记

陈兴龙　　省水利厅厅长

张黄元　　省农牧厅厅长

徐　浩　　省旅游局局长

马丰胜　　省扶贫开发局局长

平志强　　省 发 展 改 革 委 副

主任

王新平　　省财政厅副厅长

邢小方　　省林业厅副厅长

秦汉锋　　中国银监会青海监

管局局长

金　炜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

司副总经理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林业厅,党晓勇同志

兼任办公室主任,邢小方同志兼任办公室副

主任.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５年５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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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开展稳增长、 生态环保大检查整改

和政府职能转变督查工作的通知

青政办 〔２０１５〕１００号

各市、自 治 州 人 民 政 府,省 政 府 各 委、办、
厅、局:

今年以来,在宏观经济环境错综复杂、发展

方式面临深刻调整、各种困难增多的情况下,省

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上下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

各项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综

合施策、狠抓落实,有针对性地解决突出问题和

深层次矛盾,经济社会发展在新常态下平稳开

局,稳中有进.但必须看到,当前中央和省委省

政府一些政策措施落实工作还不到位,没有充分

发挥对经济稳定增长和转型升级应有的促进作

用,全省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面临投资趋

缓、工业趋缓、财政收入趋缓等困难和问题.同

时,全省生态环境保护的任务还比较繁重,转变

政府职能还需要加大推进力度.为进一步把中央

和省委省政府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

政策要求落到实处,认真贯彻国务院推进简政放

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继续推

动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检查整改工作深入开展,
解决重大工作部署和相关政策措施落实中 “最后

一公里”的问题,按照国务院关于对重大政策措

施落实情况开展重点督查有关要求,在各地先期

开展自查的基础上,省政府决定,由省政府领导

同志分别带领８个督导组,于５月下旬到６月上

旬在全省范围开展督导检查工作.现就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分组安排

第一组:骆玉林常务副省长任组长

牵头单位: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成员单位:省编办、省发展改革委、
省国土资源厅、省环境

保护厅

督查地区:海西州

第二组:张建民副省长任组长

牵头单位:省发展改革委

成员单位:省编办、省经济和信息

化委、省国土资源厅、
省环境保护厅

督查地区:西宁市

第三组:刘志强副省长任组长

牵头单位:省民宗委

成员单位:省财政厅、省环境保护

厅、省水利厅、省政府

法制办

督查地区:果洛州

第四组:严金海副省长任组长

牵头单位:省农牧厅

成员单位: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

住房城乡建设厅、省林

业厅、省政府法制办

督查地区:海北州

第五组:程丽华副省长任组长

牵头单位:省财政厅

成员单位:省编办、省经济和信息

化委、省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厅、省环境保护厅

督查地区:海南州

第六组:匡湧副省长任组长

牵头单位:省民政厅

成员单位:省编办、省环境保护

厅、省 农 牧 厅、省 工

商局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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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查地区:黄南州

第七组:高华副省长任组长

牵头单位:省编办

成员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经济

和信息化委、省环境保

护厅、省农牧厅

督查地区:海东市

第八组:韩建华副省长任组长

牵头单位:省交通运输厅

成员单位:省林业厅、省旅游局、
省政 府 法 制 办、省 三

江源办

督查地区:玉树州

二、督查内容

(一)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政策措施

落实情况.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

署,省委十二届八次全会、今年 «政府工作报

告»、全省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全省促进市

场主体发展大会确定的重点工作进展情况:推进

重点项目建设 (重点项目开复工、资金调度、投

资完成、项目前期等情况)、促进投资增长、稳

定工业增长、促进三农发展等情况;扩大消费需

求、推动经济提质增效升级、推进新型城镇化和

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市场主体发展等情况;保障

和改善民生情况;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情况; “十
三五”规划编制情况.

(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以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

见和我省实施意见为契机,认真督查去年以来开

展生态环境保护大检查工作中排查出的１２２个问

题和３３个重点督办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节能

减排及大气污染治理等情况;农村环境连片整

治、三江源农牧区清洁工程、国省道交通沿线和

旅游景区及周边环境综合整治、兰新高铁青海段

及省内其他铁路沿线环境整治等进展情况.重点

对曹家堡机场到西宁市区、玉树巴塘机场到玉树

市区,西宁至海北州西海镇、海南州恰卜恰镇

段,青海湖景区、金银滩原子城景区、塔尔寺景

区、坎布拉景区及贵德、门源、祁连、互助等重

点旅游景区,海东工业园区、海南生态光伏发电

园区、格尔木光伏园区等区段区域环境整治情况

进行督查.

(三)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情况.落实 «青海

省２０１５年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转变职

能工作方案»情况,重点围绕推进行政审批改革、
投资审批制度改革、收费清理改革、商事制度改

革、教科文卫体领域相关改革、监管方式创新等

开展督查.包括省政府下放调整的行政审批事项,
市州、县政府承接到位、下放到位、事中事后监

管到位情况;进一步规范行政审批行为,改进行

政审批工作进展情况;市州、县政府年内编制和

公布两个清单工作进展情况;贯彻落实省政府

«关于改革工商登记制度、促进市场主体发展的意

见»等政策措施情况;执行 «青海省工商登记前

置审批事项目录»情况;实行收费目录清单管理,
减轻企业负担情况;市州、县两级推进行政服务

中心建设情况.
三、工作要求

(一)各督导组由成员单位抽调的工作骨干

组成,认真开展督查工作.同时,要搞好统筹协

调,加大工作力度,指导帮助基层和企业解决实

际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促使稳增长促发展、生态

环境保护、转变政府职能等政策措施不折不扣得

到落实.要结合万名干部入企业等活动的推进,
加强对企业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克服生产经营困

难、开拓产品销售市场等的督导帮助,鼓励支持

企业提振信心,攻坚克难.
(二)各督导组要按照省委关于在领导干部

中开展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的要求,以身作

则、率先垂范,采取多种方式开展督查工作.既

要听取座谈汇报,又要深入基层、深入企业,密

切联系群众,听取群众对稳增长促发展、生态环

境保护、转变政府职能、促进市场主体发展等工

作的评判,对开展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的意见

建议,全面准确如实掌握情况.督查工作结束

后,向省政府汇报.
(三)各督导组督查期间要认真遵守中央八

项规定、省委省政府２１条措施和各项纪律,轻

车简从、减少陪同、厉行节约,树立良好形象.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５年５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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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海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关于认真做好国务院消防工作考核反馈

意见整改工作的通知

青政办 〔２０１５〕１０１号

各市、自 治 州 人 民 政 府,省 政 府 各 委、办、
厅、局:

４月１９日至２１日,国务院考核组对我省

２０１４年度消防工作进行了专项考核,充分肯定

了我省消防工作取得的成绩,并提出了工作中存

在的不足和问题.为认真落实国务院消防工作考

核反馈意见,进一步推动消防工作健康发展,为

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安居乐业创造良好的消

防安全环境,结合国务院消防工作考核反馈意见

和我省实际,经省政府同意,提出以下整改措

施,请各地各部门认真抓好落实.
一、进一步健全消防工作责任体系

(一)落实消防工作领导责任.省公安厅负

责对省消防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组成人员、
联络人员进行调整,修订 «青海省消防工作联席

会议制度»,进一步明确各成员单位消防工作职

责.各市 (州)、县 (区)政府要建立本级消防

工作联席会议,明确成员单位消防工作职责.
省、市、县三级消防工作联席会议至少每半年召

开一次全体会议,研究解决消防安全重大问题,
通报行政区域内火灾情况及各职能部门消防工作

开展情况;要将行业消防工作纳入目标责任考

评,加大对 行 业 系 统 和 重 大 火 灾 隐 患 的 考 评

力度.
(二)落实行业部门消防工作监管责任.各

行业部门要按照 “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

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总要求,
严格落实 «青海省消防安全责任规定»,加强本

行业系统消防安全管理;要建立信息互通、联合

执法机制,加大部门联合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的力

度.各级综治部门要将街道、乡镇消防安全 “网

格化”管理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公

安、民政、安全监管等部门要加大指导力度,建

立考评机制,开展达标验收.
(三)落实单位消防工作主体责任.机关、

团体、企业、事业单位要严格落实 «机关、团

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公安

部第６１号令)要求,依法履行消防安全职责,
加强本单位消防工作;要深化社会单位消防安全

“四个能力”建设,探索建立消防工作区域协助

组织,定期研究部署、交流探讨、对检互查,实

现 “安全自查、隐患自除、责任自负”.
二、加快公共消防基础设施和多种形式消防

队伍建设

(一)编制建制镇消防规划.省住房城乡建

设厅、省公安厅负责督导全省建制镇消防规划编

制工作.年底前,完成格尔木市和全省６５个重

点镇、８０个美丽城镇消防专项规划及３０％其他

建制镇消防规划 (消防专篇)修订工作.
(二)加强消防队站及装备建设.各级政府

要严格按照 «青海省城 (镇)公安消防队 (站)
建设专项规划»和 «青海省 “十二五”消防工作

发展指导意见»,加大经费投入,落实保障标准,
加快消防队站和消防指挥中心建设进度.年内,
西宁市、海西州消防指挥中心要挂牌入住,海南

州消防指挥中心要竣工验收,海北州消防指挥中

心要开工建设.西宁市东川工业园区、南川工业

园区、海湖新区消防站,海东市工业园区、化隆

县消防站,海西州德令哈市、茫崖行委消防站,
海南州贵南县、兴海县消防站和共和县第二消防

站,海北州门源县第二消防站,黄南州尖扎县、
河南县消防站和同仁县第二消防站,玉树州曲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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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县、囊谦县消防站,果洛州班玛消防站要达到

入住条件.海西州冷湖行委消防站,海南州同德

县消防站,黄南州泽库县消防站,果洛州达日

县、甘德县、久治县消防站要主体竣工.西宁市

火车站消防站要开工建设.对消防队站已经建

成,但没有投入执勤的地区,要按照 «城市消防

站建设标准»,加大消防装备建设投入,尽快达

到执勤条件.
(三)建立市政消防水源管理长效机制.各

级政府要制定出台 «消防水源管理办法»,做好

市政消火栓普查登记等工作,明确相关部门对市

政消火栓建设、维护保养等责任,将 “欠账”消

火栓纳入本年度建设计划进行补建,并做好日常

维护保 养 工 作,确 保 市 政 消 火 栓 建 有 率 达 到

８０％,完好率达到９５％,年底前,西宁市要新

增市政消火栓７７５个,海东市要新增市政消火栓

２７５个,海西州要新增市政消火栓２８６个 (格尔

木市６６个),海南州要新增市政消火栓１７０个,
海北州要新增市政消火栓１４０个,黄南州要新增

市政消火栓４０个,果洛州要新增市政消火栓４０
个,玉树州要新增市政消火栓６０个.各开发区、
工业园区、新城区必须将消火栓等市政公共消防

基础设施纳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范围内,与城区

同步规划、建设、使用.
(四)加快多种形式消防队伍建设进度.省

公安、发展改革、民政、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交通等部门要抓紧牵头制定 «青海省专职消

防队伍建设管理办法»,规范多种形式消防队伍

建设和人员征召、培训、管理和使用等.财政部

门要制定经费保障标准,保障合同制消防员工资

福利、社会保障待遇与其承担的高危性职业相适

应.要按照 «２０１５年青海省消防工作目标责任

书»,完成西宁市多巴镇、海东市官亭镇、海西

州香日德镇、海南州尕巴松多镇、玉树州清水河

镇、黄南州泽曲镇专职消防队建设和３７２名专职

队员、１０５名消防文员招收任务;其他地区要依

托派出所、联防队等力量,建立 “一专多能”的

政府专职消防队伍.要根据公安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

５部委联合印发的 «关于积极促进志愿消防队伍

发展的指导意见»,推动常住人口超过１０００人的

行政村、自然村和火灾高危单位建立志愿消防

队,提升自防自救能力.

三、提升社会火灾防控水平

(一)加强消防安全源头管控.住房城乡建

设部门要在制定城乡规划时统筹安排消防安全配

套功能建设,旧城改造要同步规划建设公共消防

设施.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民政、住房城

乡建设、卫生计生、文化新闻出版、安全监管、
质量监督、工商、旅游等行政审批部门对涉及消

防安全的事项要严格依法审批,凡不符合消防安

全条件的,不得核发相关许可证照.
(二)强化社会单位消防管理.省公安厅要

将消防工作纳入社区警务室和农牧区 “一村一

警”工作内容,指导基层消防机构、公安派出所

及社会单位开展消防工作.各级公安消防部门要

督促火灾高危单位落实年度专业评估工作,配齐

配强消防设施器材,严格消防安全管理;指导消

防安全重点单位实行 “户籍化”管理,落实 “三
项报告备案”制度;要求设有自动消防设施的单

位开展维护保养检测,提升设施完好率.民宗、
文物部门要配合公安消防部门开展寺院消防服务

室和志愿消防队伍建设,年底前完成国家级、省

级、市级文物保护类寺院消防服务室和志愿消防

队伍建设,切实加强寺院、文物古建筑消防安全

管理工作.
(三)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公安、国资、

教育、民宗、民政、住房城乡建设、交通、农

牧、卫生计生、林业、工商、安全监管、质量监

督、旅游等部门要按照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的总要求和公安部 «夏季消防检查方案»,结合

行业系统实际,组织开展夏季消防检查工作,确

保火灾形势稳定.对全省尚未整改完毕的３４家

重大火灾隐患单位和７处区域性火灾隐患,各相

关部门要督促隐患单位于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１日前

整改销案.各级政府要将消防工作纳入政务督查

内容,确保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四、强化消防宣传教育培训

(一)加大消防教育培训力度.教育、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科技、司法等部门和党校,要将

消防法律法规、消防知识纳入党政领导干部及公

务员培训、义务教育、职业培训、科普和普法教

育内容,组织开展各行业、各领域的社会化消防

安全教育培训工作.公安消防部门要开展消防安

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消防专兼职人员、
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保安人员消防安全培训,

３４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２０１５１１

青海省人民政府公报

确保相关人员１００％完成培训,达到 “一懂三

会”要 求,严 格 执 行 消 防 安 全 培 训 合 格 上 岗

制度.
(二)开展社会化消防宣传工作.各级政府、

各行业部门要广泛开展以 “科学消防、依法治

患”为主题的宣传教育培训活动,大力推进消防

宣传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进农牧村、进家

庭、进机关、进寺院、进网站活动,普及消防安

全知识.宣传、新闻出版和广电部门要建立健全

消防公益宣传长效机制,组织新闻、广播、电视

等媒体开展公益性消防宣传.民航、铁路、公交

部门要利用车载电视、LED 屏普及消防常识.
农牧村、社区要利用橱窗、公告栏等已有阵地宣

传家庭防火和逃生自救知识.公安消防部门要利

用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传播消防安全知识,强

化与主流媒体合作交流,提升宣传报道的针对

性、实用性、时效性.
(三)加大舆论监督力度.各地要按照 “一

厂出事故、万厂受教育,一地有隐患、全省受警

示”的要求,通过新闻媒体集中剖析典型火灾案

例,组织媒体记者开展暗查暗访,曝光火灾隐患

和消防违法行为.要完善 “９６１１９”火灾隐患举

报投诉机制,发动和鼓励群众举报火灾隐患和消

防工作走过场、隐患排查治理不力的单位、个

人,一经查实,要予以公开曝光,营造消防安全

群防群治、人人有责的社会局面和氛围.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５年５月２５日

青 海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关于２０１４年度节能目标责任评价

考 核 情 况 的 通 报

青政办 〔２０１５〕１０７号

各市、自 治 州 人 民 政 府,省 政 府 各 委、办、
厅、局:

按照省政府办公厅 «关于开展２０１４年度节

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工作的通知»要求,省经济

和信息化委会同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

厅、省统计局、省质监局组成节能目标评价考核

组,对西宁市、海东市、海西州、海南州、海北

州五个重点地区２０１４年度节能目标完成情况和

节能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现场评价考核.经省政

府同意,现将评价考核情况通报如下:
一、目标任务及完成情况

(一)目标任务.
根据省政府 «关于下达 “十二五”全省节能

减排指标的通知» (青政 〔２０１１〕３９号)要求,
西宁、海 东、海 西、海 南、海 北 ２０１４ 年 单 位

GDP能耗目标同比下降２７５％、３０％、２５％、

１６％、１６％, 前 四 年 进 度 目 标 累 计 下 降

８８９％、７７８％、８２４％、７０１％、７０１％.
(二)完成情况.

１年度目标完成情况:西宁、海东、海南、
海北 单 位 GDP 能 耗 分 别 同 比 下 降 ９８６％、

３０４％、１７６％、１１２４％,完成年度目标;海

西单位 GDP能耗同比上升９０４％,未完成年度

目标.

２前四年进度目标完成情况:西宁、海东、
海南、海 北 累 计 分 别 下 降 １２４１％、７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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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４８％、３６５１％,均超额完成目标任务.海西

州单位 GDP能耗累计上升２５９％,未完成节能

目标进度任务.
二、评价考核得分及排名情况

根据各地区节能目标完成情况和节能措施落

实情况,综合评价打分结果为:西宁市９５分,
海北州８１７分,为完成等次;海东市７８８分,
海南州７７分,为基本完成等次;海西州５８分,
为未完成等次.

三、节能措施落实情况

(一)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目标责任.
“十二五”以来,全省五个重点地区高度重

视节能工作,切实把节能降耗作为优化经济结构

和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将节能目标任务纳

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加强组织领导,狠

抓措施落实,建立节能长效机制,逐级分解节能

目标和总量控制指标任务,与各区县签订节能目

标责任书,进一步明确各区县和重点用能企业的

责任,强化高耗能企业在节能降耗工作中的主体

作用,并将节能目标完成情况纳入各级政府目标

责任制考核范畴,推动节能工作有序开展.
(二)突出重点领域,狠抓工作落实.

１狠抓工业节能.各地区充分发挥节能倒

逼机制,通过严格控制高耗能行业无序增长,从

源头严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准入关,提高项目能

效水平,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和兼并重组步伐,提

高产业发展水平和集中度,积极采用先进适用技

术对现有企业进行节能改造,不断降低能耗水

平,扎实推进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加强能耗

监控和节能监察,着力抓好能源统计、审计、计

量工作,加快全省工业节能快速发展.西宁市严

格实施 «西宁市工业投资项目负面清单»,提出

了６８个限制类和７９个禁止类行业,积极培育发

展食品与农牧产品加工、高原生物医药、藏毯绒

纺等特色轻工产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规上轻

重工业比重由２０１１年的１５２∶８４８调整到２０１４
年的２２２∶７７８.海东市积极推进建材、冶金、
有色金属等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大力发展新能

源、新材料、光伏以及有色金属加工等配套产业

项目和生产性服务业项目,推进电解铝、水泥、
铁合金３个行业专项对标活动,全面降低能源消

耗、物耗.海北州加快发展新能源产业,特别是

光伏产业,２０１４年光伏产业产值占全州规模以

上工业总产值比重上升到１２％,轻工业产值比

重由２０１３年的７１％上升到１０５％,第三产业

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由２０１３年的２４８％
上升到２８８％.同时,将计量执法监督检查工

作与开展能源量化管理评价和重点用能单位能源

计量审查工作有机结合,对全州１３家重点企业

进行监督检查.海南州狠抓清洁能源建设,截止

目前,全州光伏和风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已达

２４３９９兆瓦,建成并网发电１７６８５兆瓦,新能

源行业工业增加值达９６亿元,同比增长４７
倍,被纳入全国第一批创建新能源示范城市.海

西州印发了 «海西州重污染天气工业企业限产停

产预案»和 «海西州贯彻落实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

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方案›的实施意见»,安

排州级专项资金３０００万元用于引导支持企业实

施节能技术改造.

２扎实推进建筑节能.各地区严格落实绿

色建筑推广政策和新建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完

善各项政策措施,全面推广应用新型墙材、散装

水泥和预拌混泥土,积极开展 “城市禁粘、县城

禁实”工作,大力推进绿色建筑和可再生能源建

筑应用示范项目.西宁市严格执行新建建筑节能

强制性标准,在新建建筑施工图设计阶段执行率

达１００％.同时,积极发展绿色建筑,共有１９
个项目在设计、建设阶段执行绿色建筑标准,总

建筑面积约１２７２万平方米,其中１１个建设项

目获得二星级绿色建筑设计评价标识.海东市新

增节能建筑面积４０万平方米,改造既有居住建

筑节能面积１１７４万平方米,实施５２个可再生

能源建筑应用示范项目和２５２５户农村被动式太

阳能暖房项目.海西州严格落实和执行新建建筑

节能强制性标准,实施可再生能源面积８３６万

平方米,安装太阳能路灯１４４７９万盏,扎实推

进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项目工作力

度,完成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面积５８４万平

方米.海南州完成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面积

１５６万平方米,绿色建筑面积达２９２万平方

米,新型墙体材料在新建建筑中的应用比例达

９０％以上.海北州完成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面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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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１２３万平方米,建立和完善公共建筑能耗监

测平台,积极推进绿色建筑快速发展.

３积极实施交通节能.各地区严格执行营

运车辆燃料消耗量限值标准,督促企业淘汰老旧

且油耗高的运输车辆,推进营运车辆 “油改气”,
调整优化车辆运力结构.西宁市大力推广使用节

能环保车辆,购置纯电动大巴车２０台、出租车

３０台.海西州更新各种车辆１５５辆,完成１５２４
辆运营车改造,完成率达到１００％.海北州深入

开展道路运输车辆消耗量达标考核工作,２０１４
年共核查达标车型７１３辆次,班线客车１２９辆,
公交２０５辆、出租车３８８辆.

４稳步推进公共机构节能.各地区深入贯

彻落实 «公共机构节能条例»,进一步强化公共

机构节能工作力度,加强公共机构节能日常管理

工作,积极推进公共机构使用节能新产品和新设

备,充分发挥公共机构节能表率带头作用.西宁

市公共机构节能工作体制机制健全,责任分工明

确,先后建设实施了太阳能热水系统和太阳能路

灯等公共机构节能项目,可再生能源应用面积总

计达２８９７万平方米.海东市印发 «海东市关于

贯彻落实青海省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制度

实施方案的意见»,逐步推行建立市直机关和各

区县公共机构名录库.海西州研究制定 «海西州

公共机构节能工作目标管理考核办法»和 «公共

机构节能工作方案»,进一步强化公共机构节能

管理.海南州加强公共机构日常用电和用水管

理,建立健全办公用品的采购、配备、领用制

度,推行电子政务,推广使用新技术、新产品和

新材料.
(三)强化宣传教育,提升全民意识.
各地区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宣传册、推广财

政补贴节能灯具等多种形式,积极宣传节能减排

工作重要性和相关政策措施;利用各类媒介平

台,普及节电、节水、节油等节能降耗知识,倡

导文明、节约、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消费模

式和生活习惯,广泛动员全社会开展节能行动.
四、下一步工作要求

２０１４年,在各地区、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
全省单位 GDP能耗下降２９７％,是 “十二五”

以来完成效果最好的一年.从整体进度来看,我

省节能进度目标仍然滞后于国家要求,全面完成

“十二五”节能目标和能源消费总量控制 “双控

目标”任务重、压力大.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

节能工作目标任务要求,突出工作重点,狠抓关

键环节,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加快产业结构调

整,强化用能监督管理,深挖节能潜力,确保完

成 “十二五”节能目标任务.
(一)高度重视节能降耗工作.今年是 “十

二五”收官之年,也是 “十二五”节能工作决战

之年,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

政府工作部署,严格对照 «青海省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方案»要求,进一步加

强组织领导,加大工作力度,抓好责任落实,确

保完成全省节能目标任务.目前,达到节能时间

进度要求的地区要坚持工作不松懈、力度不减

弱、步伐不放松,继续大力推进节能降耗工作,
为全省节能目标完成多做贡献;节能目标完成进

度滞后的地区,要坚定信心,想方设法、千方百

计深入开展节能降耗工作,用硬措施完成硬任

务,不拖全省后腿.
(二)切实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各地区、

各部门要积极贯彻落实国家及省政府关于严格控

制高耗能行业无序增长的政策措施,从源头上严

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准入关,提高项目能效水平

和综合效益.西宁市、海东市、海西州作为产业

结构调整的 “主战场”,在严控源头准入的同时,
要积极延长产业链条,加大余热余压利用等项目

推进力度,培育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和低能耗、高

附加值的新型产业,大力发展配套金融、物流等

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比重和发展水平,实现结

构节能.海南州、海北州要充分利用丰富的水

能、风能、光能等资源,努力打造全省重要的清

洁能源产业示范基地;要充分发挥青海湖、祁连

等知名旅游资源优势,努力做大做强旅游业,发

展特色农畜产品深加工产业和物流仓储等生产性

服务业.
(三)不断强化节能政策措施落实.一是严

格能评制度,实行能耗强度和能耗总量 “双控”
审批.随着项目审批权限的下放,各地区要切实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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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海 省 人 民 政 府 免 职 通 知

青政人 〔２０１５〕１０号

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委、办、厅、局:

因任职年龄到限,免去:

杨玉琳同志的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巡视员职务;

李志宏同志的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巡视员职务;

杨如龙同志的青海省文化和新闻出版厅副巡视员职务.



承担起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工作的责任,充分考虑

新增产能对当地能耗总量控制目标的影响,严格

节能评估审查,强化能评事中事后监督检查.二

是落实一批重大节能项目.各地区、各部门要切

实落实省政府 «关于加快青海省节能环保产业发

展实施意见»,推进节能环保产业加快发展,构

建资源综合利用产业链,强化节能关键技术和固

废综合利用技术创新,培育一批龙头带动和填平

补齐的节能环保产业项目.三是强化财政资金引

导.各地区要严格按照 «节能法»和评价考核指

标要求,在财政预算中安排不低于地区财政收入

１‰的节能专项资金,引导和带动企业加大节能

投入力度,加快节能技术研发和改造进度.四是

抓好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继续深入开展万家

企业节能低碳行动,督促企业加强内部管理,切

实履行社会责任,扎实推进目标考核、能源管理

体系建设、能源利用状况报告、能效对标等重点

工作.五是加强节能执法监察.各地区要积极会

同有关部门,按照 «青海省节能监察办法»的要

求,加强节能监察机构队伍建设,坚持日常监察

与专项监察相结合、联合监察与独立监察相结

合,加大节能督责力度和频次,及时纠正各单位

在用能管理、能源统计等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

确保节能措施落到实处.

(四)广泛动员全社会积极参与.各地区、

各部门要以普及节能环保知识,传播节能环保理

念及增强节能环保意识为目的,把节能环保纳入

宣传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体

系,纳入重大主题宣传活动,制定节能环保宣传

方案,充分运用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及网

络、手机等信息平台,加强日常宣传和舆论监

督,大力普及节能常识,推广高效节能低碳技术

和产品,培养节能行为习惯,形成政府推动、企

业实施、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

(五)坚决抓好整改落实工作.各地区、各

部门要以此次考核为契机,进一步统一思想、提

高认识,认真履行职责,做好对照检查,针对考

核中发现的问题和漏洞,提出具体整改措施、整

改时限,出硬招、求实效,按期完成整改,全力

以赴打好节能降耗攻坚战,确保完成节能目标

任务.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５年５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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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５月份全省主要经济指标

指　　　　标 单位 ５月
比上年同月

增长 (％) １—５月
比上年同期

增长 (％)

一、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７２ ７０

　　国有企业 ９１ －２３

　　股份制企业 ４９ ６９

　　外商及港澳台企业 ２２４ １１５

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５７５６ １１８ ２５２９７ １１２

三、公共财政

　　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亿元 ２０２９ －５１ １０１２０ １１

　　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亿元 １０９９１ １０８ ４８１８２ １０３

四、进出口总额 万元 ３２２１９ －４４７ ３６６６００ １７７

　　出口 万元 ２１２８５ －３７４ ２７０３８６ １３０２

　　进口 万元 １０９３４ －５５０ ９６２１４ －５０４

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亿元 ８４３８４ ７８

　　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 亿元 ４８１３３ １４０

　　民间投资 亿元 ３５５７２ ２１

　　港澳台及外商投资 亿元 ６７９ －４３７

六、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 亿元 ４６０９５５ ７７

　　住户存款 亿元 １６７６５６

　　非金融企业存款 亿元 １２０１４０ ５０

　　广义政府存款 亿元 １７０５３４ ７７

　　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 亿元 ４３９７２５ １７０

七、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上年同期为１００) １０２８ １０３０

八、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以上年同期

为１００)
９４５ ９４８

九、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以上年同期

为１００)
９９８ ９８９

(青海省统计局提供)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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